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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敬致：隆雪华青全体团员 

 

事项：隆雪华青 2019 年第十五届第一次团员大会通知书 

本团谨订于 2019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中午 1时正假本堂楼上讲堂召开上述大会。 

 

2. 依照本团组织细则： 

第 4.3（三）项： 凡经大会堂董事会批准之个人团员，自批准之日起其团龄未满

一年者，于本团团员常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不得享有被选

权、选举权及表决权，惟可被理事会委任为理事。 

第 4.4（四）项： 团员须于团员大会举行前 30 天，缴清至上一年度的活动基金，

否则将丧失该年常年大会之团员权利，连续未缴清活动基金达

三年者，将丧失团员资格。若欲成为团员，必须重新申请，依

本团组织细则第 4.2 条处理。 

 

3.凡团员有任何提案，请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中午 12 时之前，可以电

邮、传真或亲自呈交至大会堂秘书处，俾呈大会讨论。 

 

4.若有组员欲更换地址、联络电话号码或电邮，请填上会员更新资料表格，并于组员大

会当天呈交或电邮至秘书处，以方便日后能将最新活动讯息通知大家。 

 

5. 为了环保及节省成本，团员可从隆雪华堂网站（www.klscah.org.my/category/青年

团）下载电子版 2019 年团员大会常年报告书，打印版只提供给当天出席者。 

敬请各团员事先阅读电子版报告书，并准时出席会议。谢谢。 

 

*注：中午 12 时备有午餐招待，敬请各位团员共享午餐并一同交流。 

 

第十五届隆雪华青 

 

 

 

 

 

团长谢光量                  秘书李淑炜       同启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4 6645 | Fax: 603-2272 4089 
http://youth.klscah.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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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 2019 年团员大会 

 

 大会议程： 
 

1. 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3. 隆雪华青顾问谢春荣律师致词 

4. 团长致词 

5. 通过及检讨 2018 年团员大会会议记录(3/6/2018) 

6. 报告事项： 

a) 2018 年度秘书会务报告 

b) 2018 年度财政报告 

7. 讨论事项： 

a) 讨论及接纳秘书会务报告 

b) 讨论及接纳财政报告 

8.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9. 临时动议 

10. 其他 

11.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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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大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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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 2018 年团员大会暨 
第 15 届（2018-2021）理事会改选会议记录 

日期：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时间：中午 1 时开始，下午 5 时正结束 
地点：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大会主席：伍世浩 
大会记录：黄小真、黄翠妮 
 
出席者：（参考附件一） 
大会议程： 

1. 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3.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致词 

4. 团长李伟康致词 

5. 通过及检讨 2017 年团员大会会议记录(10/6/2017) 

6. 报告事项： 

a) 2017 年度秘书会务报告 

b) 2017 年度财政报告 

7. 讨论事项： 

a) 讨论及接纳秘书会务报告 

b) 讨论及接纳财政报告 

8. 讨论及接纳组织细则修改方案 

9. 选举： 

a) 选举团长及公布中选名单 

b) 选举理事 

c) 选举查账 

10.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11. 公布理事与查账中选名单 

12. 临时动议 

13. 其他 

14.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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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 

1.推选大会主席及大会记录 
    1.1 推选大会主席 
           1.1.1  苏健顺提议伍世浩，梁棣惠附议。 
           1.1.2  大会一致通过接纳伍世浩成为大会主席。  
    1.2 推选大会记录 
           1.2.1  戴永胜提议黄小真，颜志杰附议。 
           1.2.2   李淑炜提议黄翠妮，马嘉慧附议。 
           1.2.3   大会一致通过两人成为大会记录员。 

 2. 宣读及通过议程 
     2.1  大会主席伍世浩确定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并宣读议程。 
     2.2 李仕强提议 黄彩仪附议。 
     2.3 大会一致通过本次大会议程。 

3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致词 
     3.1 母会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切青年团的发展，青年团是隆雪华堂的臂膀，尤其今年是选举 
  年，会有理事会更迭，母会非常重视。 
     3.2 隆雪华堂、隆雪华青与妇女组皆是民间团体，推动公民社会与多元社会是隆雪华堂的   
  长期目标。 
     3.3 隆雪华青不曾和社会脱节，包括近年的净选盟集会都不缺隆雪华青的影子。社会的进 
  步是累积的，一直到 509 政党轮替以前，隆雪华青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尤其 Undi  
  Rabu 巴士众筹计划。 
     3.4 政党轮替后，要讨论未来如何引领公民社会。希望隆雪华青继续走在前面，秉持一贯 
  的立场，追求美好的社会，母会会继续支持青年团。 

4.团长李伟康致词 
4.1 感谢理事这三年以来一起度过难忘和精彩的时刻，包括：两次净选盟前线支援工作， 
  在红衫军集会当天仍然无畏无惧继续举办筹款晚宴。 

 4.2隆雪华堂在2016 年接棒第33届全国华人文化节，而隆雪华青负责文化节的火炬行，与 

     雪隆九个县区配合，薪火相传跑透每个县区。 

 4.3 隆雪华青也没有缺席本次的大选，不管是办讲座、巴士众筹计划、拯救海外选票，隆 

    雪华青都全力以赴，没有辜负社会的期望。本人在任的三年内没有缺席重要的时刻， 

     如今可以功成身退。。 
 4.4 本届理事会将提呈修改章程，赋予理事会与会员罢免团长的权利。 
 4.5 接下来隆雪华青要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希望未来的理事，不要倒 

 退，继续耕耘,开拓了的疆土，让民主、人权散播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6  感谢会长和董事会，包容青年团的任性，珍惜 13 年来参与隆雪华青，未来在民主人   
 权的路上继续并肩作战。 
 

5.通过及检讨 2017 年团体大会会议记录 
    5.1 李淑炜提出 7.3.3 项目中诈欺“桉”改为“案” 
    5.2 颜育霖提议通过，刘国伟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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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告事项 
    6.1 秘书江伟俊提呈书面报告（第 23-59 页），并以口头报告加以解释。 
    6.2  财政李淑炜提呈书面报告（第 61-64 页），并以口头报告加以解释。 
 

7.讨论事项 
    7.1 讨论及接纳秘书会务报告 
          7.1.1 洪阳峰欲了解删除会员资格程序，秘书江伟俊解释之前曾透过发函、电话联络不

 活跃的会员，并给予期限处理，期限后无回应者，则经过理事会讨论再决定删除

 其会员资格。 
          7.1.2 洪阳峰针对特定理事出席次数不佳提出质疑，团长李伟康指虽然曾维龙长期在

 金宝执教， 但他常在群组内提供意见和看法，至于李恩赐半途才被委任成理事， 
 他仍会协 助大大小小的活动。 
           7.1.3 陈哲峰提到会员活跃性的问题会牵涉到年捐的部分，因此在财务负债表的细项， 
  应该列为“应收的资产”，反应在资产表里面。财政李淑炜表示会把建议列入考    
  量。 
           7.1.4 周小芳询问 30 周年特刊进度。江伟俊承认执行方面出了状况。他解释，之前曾  
 聘请 8 个月的执行编辑，但因家庭状况而无法及时完成。目前还在物色适合的 
  人，或改成 35 周年的方式出版。 
          7.1.5 官世峰建议雪华堂应主动联系会员团体加入青年团，暨母会加入隆雪华堂董事会，

 其青年团就会自动加入隆雪华青。李伟康表示目前没有这个机制和方案这或许需

 要修改章程。 
          7.1.6 洪阳峰提议通过，黄世豪附议。 
  
 
    7.2 讨论及接纳财务报告 
           7.2.1 洪阳峰建议 Undi Rabu 计划应该直接帮申请者买机票，而不是津贴的方式。李伟

 康表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处理，不然会涉及更多的作业程序。隆雪华青选择相信，

 直接拨款至相关的 户口，并非全津贴只是 80%。 
           7.2.2  李淑炜表示此计划跟 Pulang Mengundi 合作，90%的申请都是学生，申请者需附 
 上审核身份证、学生证和机票做证明，并撰写原因。 

7.2.3  黄树发询问 Undi Rabu 剩下的资金处理。李伟康表示隆雪华青都有所有捐献者的

 资料，他们会收到回函。江伟俊则强调这笔钱将属于公义活动用途，霍韦彣补充 
 Undi Rabu 的活动不只是隆雪华青在做，而是全国 12 个华青组织和妇女组一起合 
 作。 
7.2.4   颜育霖提议通过，陈哲峰附议。 
 

8. 讨论及接纳组织细则修改方案 
     8.1   组织细则修改由秘书江伟俊提呈。 
     8.2    组织修改细则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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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于 2018 年 3月 7 日第 17次董事会议后提呈的修订建议） 

修改前 修改后/新增 

5.2 选举 

（一） 本团理事会每三年改选一次，在团员大

会同日举行，惟理事会之成立必须于大

会堂董事改选前举行； 

（二） 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团长一名，团体理

事十名及个人理事十名，提呈予大会堂

董事会。理事会任期与大会堂董事会相

同。大会另选出两名查账。 

（三） 除团长外，其他职位由理事会复选，连

选能连任，但团长、署理团长、秘书及

财政同一职位不能连任超过两届； 

（四） 本团团长将自动成为大会堂董事会董

事； 

（五） 在改选前，本团理事会将设立一个五人

选举委员会，以筹备及主持改选工作； 

（六） 所有选举提名必须于团员大会前一星期

截止，提名期限不得少过一星期； 

（七） 提名竞选团长而落选者，可以现场再被

提名竞选其他职位； 

（八） 被提名者必须填妥提名表格； 

（九） 被提名者必须由一名团员提议及一名团

员附议，经被提名者接受后方有效。 

 

5.2 选举 

（一） 本团理事会每三年改选一次，在团员大

会同日举行，惟理事会之成立必须于大

会堂董事改选前举行； 

（二） 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团长一名，团体理

事十名及个人理事十名，提呈予大会堂

董事会。理事会任期与大会堂董事会相

同。大会另选出两名查账。 

（三） 除团长外，其他职位由理事会复选，连

选能连任，但团长、署理团长、秘书及

财政同一职位不能连任超过两届； 

（四） 倘若主席之两届任期届满，而其在华总

青年团团长任期尚未任满，有此情况，

团长则可寻求多任一届（惟只限多一

届），俾完成华总青年团团长任期。 

（五） 本团团长将自动成为大会堂董事会董

事； 

（六） 在改选前，本团理事会将设立一个五人

选举委员会，以筹备及主持改选工作； 

（七） 所有选举提名必须于团员大会前 7 天截

止，提名期限不得少过 7天； 

（八） 提名竞选团长而落选者，可以现场再被

提名竞选其他职位； 

（九）  被提名者必须填妥提名表格； 

（十） 被提名者必须由一名团员提议及一名团

员附议，经被提名者接受后方有效。 

5.3 职务与职权 

5.3.1 理事会各委员之职务及职规如下： 

5.3 职务与职权 

5.3.1 理事会各委员之职务及职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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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长：对外代表本团；对内督促一切团

务进行。出席大会堂董事会议，向大会

堂董事会议提出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

告，主持理事会议及常务理事会议。 

 

（一）团长：对外代表本团；对内督促一切团

务进行。出席大会堂董事会议，向大会

堂董事会议提出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

告，主持理事会议及常务理事会议。如

团长因故卸职，若卸职时任期未满 18 个

月，必须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团长一

职，若任期逾 18 个月则由理事会推选一

名票选理事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四）财政：管理本团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

月收支账目，向大会堂董事会提呈常年

预算案，于理事会议时提出报告，并将

之归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财政处存款

超过二百元时，应存入大会堂银行户

口，支款手续，须有团长、秘书及财政

三人中之二人，联合签署支银单，并由

团长，财政及大会堂财政共同签署支

票。 

（四）财政：管理本团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

月收支账目，向大会堂董事会提呈常年预

算案，于理事会议时提出报告，并将之归

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财政处存款超过二

千元时，应存入大会堂银行户口，支款手

续，须有团长、秘书及财政三人中之二

人，联合签署支银单，并由团长，财政及

大会堂财政共同签署支票。 

6.2 团员常年大会 

（三）团员常年大会之通知书，包括团务报

告，须于大会前前二星期由秘书寄发予

团员 

（六）所有修改细则及任何提案，必须于团员

常年大会之前三星期提交秘书处。 

6.2 团员常年大会 

（三）团员常年大会之通知书，包括团务报

告，须于大会前 14 天由秘书寄发予团

员。 

（六）所有修改细则及任何提案，必须于团员

常年大会之前 7天提交秘书处。 

6.3 团员特别大会 

（二）秘书在收到正式要求后，必须于一星期

内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须在发

函的三星期内召开。 

6.3 团员特别大会 

（二）秘书在收到正式要求后，必须于 7天内

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须在发

函的 21 天内召开。 

6.4 理事会议 

（一） 会议至少两个月举行一次，由秘书于开

会之一星期前发出开会通知书； 

6.4 理事会议 

（一）会议至少两个月举行一次，由秘书于开

会之 7天前发出开会通知书； 

6.5 常务会议 

（三） 会议通知书由秘书于开会之一星期前发

6.5 常务会议 

（三）会议通知书由秘书于开会之 7天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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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出； 

 7. 罢免 
7.1  团长罢免 

（一）得由至少二分之一现任理事联署向秘书

提出不信任动议。 

（二）不信任动议需明确列明不信任之原因。 

（三）秘书需在收到不信任动议的 7天内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 30 天内召开全体理事会

议以商讨不信任动议。 

（四）理事会议需给予团长充分的答辩机会以

示公正。 

（五）不信任动议投票以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

进行。 

（六）不信任动议再未送表决前，得由三分之

二或以上联署人同意撤销之。 

（七）同意不信任动议者取得三分之二或以上

之票数，即通过初步罢免。此时，团长

可选择自行辞职或提交团员特别大会表

决之。 

（八）通过初步罢免将进入罢免正式程序，团

长立即暂停职务，其职务将由署理团长

暂代。 

（九）秘书必须在初步罢免通过后 7天内发函

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须在发函的

21 天内召开。 

（十）特别会员大会需给予被提议罢免人充分

的答辩机会以示公正。 

 

（十一）同意罢免者取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出席

团员之票数，即正式通过罢免案。 

（十二）被罢免人自罢免案通过时立即解除职

务， 由署理团长暂代团长之职，并于

30 天内进行补选投票。      

（十三）如果团长任期已达 18 个月，则无

需重选，则由理事会推选一名票选理

事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十四）不信任动议未通过，在团长任期内，  

不得以相同之理由再为不信任动议之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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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洪明荣提问，既然可以罢免团长是否可以罢免秘书。他担心只有理事可以罢免团长，团长 
              不能罢免理事。李伟康回应，目前讨论的程序里面未考虑其他理事职位，先把重点放在团

 长。 
    8.4    江伟俊表示如果团长没有办法得到三分之一的信任，就表示其领导方面就出现状况。 
              程序上理事没有办法直接罢免，还得必须通过特大，因此理事没有绝对的权力罢免团长。 

    8.5   谢振坤询问过程中是否有充分的答辩机会。江伟俊表示没有明确限制答辩的机会，程序注 
             重民主精神，团长有游说时间，理事可以重新考虑。 
    8.6   罢免条文中指，理事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再进行第二次罢免。汤志伟担心若罢免不成会出现 
             同床异梦的问题。江伟俊回答团长还是由会员委任的，如果会员已经否决不信任动议，理 
             事还是要成熟地接受。 

8.7   大会以 41 人赞成票通过组织细则需改。（投票时现场人数为：47 人） 
 

9. 选举 
 9.1   选委会主席陈松林遴选监票员、计票员和唱票员 
         监票员：颜育霖、刘国伟 
         计票员：陈哲峰、傅威俍 
         唱票员：傅永辉、王智霖 

9.2 选委会主席确认现场可投票的票数为：个人票：37 票，团体票：12 票，共 49 张票。 
9.3   选委会主席宣布团长候选人为：一、谢光量；二、黄树发。 
9.4   提名人赖康辉介绍谢光量；官世峰介绍黄树发。 
9.5   选委会介绍理事候选人。 

 
10. 讨论及通过大会提案 
       10.1 提案小组提呈 7 项提案，由秘书江伟俊代表宣读。 
       10.2 大会一致通过以下提案： 
 

1. 呼吁国会通过龄满 21 岁公民自动登记为选民 
   案由：选民的制度投票是公民应尽之义务，国民的责任。实施自动登记选民制度并非剥夺  
  人民选择权，亦可确保每位大马公民皆享有投票权，省去办理登记选民繁杂手续的时间。 
  为此，我们要求本届国会立即着手草拟，通过修宪让所有年满 21 岁符合资格的大马公民， 
  自动登记成为选民。 

 
2. 立即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还我民主第三票 

  案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采用委任制度，依州政府的政治考量委任县市议员。我们认为地方政府 
  乃务居民所需，理应由有民意基础的代表出任，才能有效的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与问 
  责文化。我们要求联邦政府立即恢复被废除超过五十年的地方政府选举，归还选民第三张 
  选票。 
 

3. 要求直选联邦直辖区市长 
 案由：三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特拉再也、纳闽，市长皆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缺乏民意代表 
  性，也无法真正反映当地居民的心声。我们认为联邦直辖区市长乃地方之首，理应向当地 
  居民负责，为此要求政府立即推动联邦直辖区市长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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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政府成立监督警察滥权独立委员会（IPCMC） 

 案由：所有扣留者的个人安全应获得保障，然而我国却不时发生扣留所死亡案件。因此，警察部队 
  必须马上改革，成立监督警察滥权独立委员会（IPCMC），并揪出害群之马，避免警察暴 
  力事件陆续发生，藉以提升警队形象与专业性。 
 

5. 呼吁现任政府立即废除所有压迫人民的恶法 
案由：长期以来，前朝政府常用各种法令打压人民的人权与民主权利，试图让异议者噤声。我们

 呼吁现任政府立即纠正，废除多项违反民主人权的恶法，如《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 、 
 《2015 年防恐法案（Pota）》、 《1948 年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印刷及出

 版法令》、《和平集会法令》 、《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223 条》 与《反假新闻法令》。 
 
6. 要求政府停止打压大专生的言论与结社自由，立即废除 1971 年大专法令 
案由：我国公立大学生育学术人员长期被大专法令钳制言论与结社自由，政治人物亦借用此法令

 高度介入大学事务，新任教育部长亦声称乃此法令之受害者。有鉴于大专法令漠视大学的

 三个基本原则：学术自由、校园自主及学生自治，为此我们要求政府立即废除《1971 年大

 专法令》。 
 
7. 举办市民大会，强化民主审议制 
案由：我国政府的决策与执行缺乏监督机制，亦缺少与民互动交流，难以上情下达，无法真正反

 映人民所需。在推行重大计划时，如大马计划、教育蓝图与重大工程，理应举办市民大会

 （townhall meeting），作为公民议政审议之平台。 
 

11.公布选举成绩与查账中选名单 

        11.1 团长选举：谢光量得票 42 张；黄树发得票 7 张，谢光量当选。 
                   （ 刘俊元提议黄树发可竞选隆雪华青理事，谢振坤附议） 
        11.2  理事选举： 

 个人理事得票： 

序号 候选人 票数 结果  序号 候选人 票数 结果 

B1 颜育霖 41 当选  B7 刘国伟 14 落 选 

B2 黄小真 41 当选  B8 李恩赐 29 当选 

B3 苏健顺 43 当选  B9 江伟俊 41 当选 

B4 赖康辉 42 当选  B10 李淑炜 41 当选 

B5 李仕强 37 当选  B11 李伟杰 35 当选 

B6 官世峰 15 落 选  B12 萧佳盈 34 当选 

     B13 黄树发 17 落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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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理事得票： 

序号 团体理事候选人 赞成 反对 结果 

C1 杜锦涌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43 3 当选 

C2 吴景浩       雪隆茶阳会馆青年团 46 1 当选 

C3 颜志杰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44 3 当选 

C4 黄世豪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43 3 当选 

C5 李兆洋        雪隆李氏宗亲会青年团 39 6 当选 

C6 叶成良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部 45 2 当选 

C5 曾美绮        雪隆广西会馆青年团 45 2 当选 

C8 谢国豪        雪隆会甯公会青年团 45 1 当选 

C9 刘书杨        雪隆福州会馆青年团 41 5 当选 

C10 蔡传煌        隆雪河婆同乡会青年团 44 2 当选 

 
        11.3  查账中选名单：李伟康提议陈哲峰，李伟杰附议；江伟俊提议霍韦彣，颜育霖附议。 
                  大会一致通过陈哲峰与霍韦彣成为查账。 

 

12.临时动议: 无 
13 其他：无 
14. 散会：大会于 5:00 pm 散会 

 

 

 

 

———————————          ——————————                 —————————— 
 
（大会主席：伍世浩）         （大会记录：黄翠妮）              （大会记录：黄小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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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隆雪华青 2018 年团员大会 

出席者名单 
A. 团体团员 

1.   叶成良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团 

2.   刘俊元 吉隆坡永春会馆青年团 

3.   谢国豪 雪隆会会甯公会青年团 

4.   陈衍诚 隆雪陈氏宗亲会青年部 

5.   杜锦涌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6.   温启勇 雪隆嘉应会馆青年团 

7.   颜志杰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8.   蔡传煌 隆雪河婆同乡会青年团 

9.   刘书杨 雪隆福州会馆青年团 

10.  黄世豪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11.  吴景浩 雪隆茶阳会馆青年团 

12.  谢振坤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B. 个人团员 

 

1. 丁海量 
2. 伍世浩 
3. 刘国伟 
4. 刘维政 
5. 卢盈嫔 
6. 叶勇剑 
7. 吴仲顺 
8. 周小芳 
9. 庄家维 
10. 官世峰 
11. 戴永胜 
12. 李仕强 
13. 李伟康 
14. 李伟杰 

15.    李淑炜 
16.    李福淞 
17.    杨振达 
18.    林仪昌 
19.    林劲伟 
20.    林欣薏 
21.    梁棣惠 
22.    江伟俊 
23.    汤志伟 
24.    洪明荣 
25.    洪阳峰 
26.    苏健顺 
27.    谢光量 
28.    赖康辉 

 

29.    陈哲峰 
30.    陈宝琳 
31.    陈尚稳 
32.    陈玞全 
33.    陈铭* 
34.    霍韦彣 
35.    马嘉惠 
36.    颜育霖 
37.    黄小真 
38.    黄彩仪 
39.    黄树发 
40.    黄翠妮 
41.    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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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雪 华 青 简 介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雪华青”，正式成立於 1985 年 9 月 29 日。 

随着大会堂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正式更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简

称“隆雪华堂”，雪华青也配合更名为“隆雪华青”。 

 

宗旨 
 

隆雪华青的宗旨是： 

（一）维护及宣扬民主、人权； 

（二）促进华团青年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青年的友爱互助； 

（三）锻练青年体能，培养青年德行； 

（四）培养青年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观念，及提高青年的政治认识。 

 

雪华青创立期间，正逢国内政、经、文、教发展起伏不定，华社面对瞬息万变、

错综复杂时局挑战之刻，也正是华社民众普遍上对现实深感不满而积极寻求突破

的年代。雪华青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似乎也是明显，理所当然的。 

 

育我华青、民主为训 
 

在组织定位与活动内容上，雪华青经过多次的探讨与多年的实践，最终决定根据

1985 年《华团宣言》的精神，择以推展民主与人权的观念作为组织的活动重心，

并提出“育我华青、民主为训”的团训。“育我华青”是突出人才的培育；“民

主为训”是思想建设、理论依据。 

 

为了更主动、更直接地推广雪华青的理念，本团在 1988 年汇聚了各领域学有专长

的团员，成立讲师团。目前讲师团的成员共有 30 位，他们专长的领域包括民主人

权、青年训育、会议规范、创意思考、组织与管理、青少年辅导、活动策划以及

团康等。自成立以来，讲师团的成员不时应邀到全国各地主讲各有关课题。 

 

组织结构 
 

隆雪华青的团员分成团体团员及个人团员。理事会是由 25 人组成，由团员在大会

上选出团长一人及理事 20 人（团体团员及个人团员各占 10 人），以及由团长推

荐，理事会通过委任不超过 4 名理事，然后再复选组成。 

 

隆雪华青设有讲师组、论坛组、文宣组及活动组共 4个小组，积极推展专题讲座

会、座谈会、生活营、训育课程、训练营、体育、康乐及郊游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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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观念传播 
 

隆雪华青自 1987 年开始不定期出版团讯，除了传达讯息之外，也提供团员发表作

品的园地。此外，隆雪华青也出版青年论坛丛书，至今先后面世的有《我们并不

寂寞》（1989）、《透视大马人权》（1991）、《青年手卷创刊号》（1993）、

《青年手卷 2－－转变中的马来西亚》（1994）、《民主的追求》（1997）；与

其他青年团体联合出版有《民主人权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1989）、《让青

年为社会把脉》（1989）；与雪州民权委员会联合出版的则有《认识民主民权》

（1987）、《维护人权》（1989）、《人权呼声》（1990）等。 

 

为了推广民主人权的思想教育工作，隆雪华青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从 1987 年开

始，于每年的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期间，联合举办有关人权性质的活动，后来

扩大为“人权月”系列活动，通过讲座、展览会、系列文章、专书出版、晚会等

方式来激发社会大众对民主人权问题的关注，进而积极投入捍卫民主人权的行

列。 

 

对外联系、相互配合 
 

隆雪华青也与全国各州华堂青年团、乡青团、其他青年组织及民间公益团体保持

密切的联系、相互勉励、互相配合，以便带动更多华社团体，关心时事，推动社

会的改革与进步。 

 

隆雪华青一直服膺于民主人权的理念，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唯有根据民主人权的

精神以及多元种族的思想，各族人民才能和平共处，一致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同

心协力建设及发展马来西亚，并让全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国家的资源与财富。 

 

隆雪华青在一群充满朝气活力和具有理想、社会责任的团员相互砥励之下，义无

反顾地承担捍卫人权及培育人才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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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雪 华青组 织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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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历届主要理事名表 
 

       第一届（1986-1988）    第二届（1988-1990） 

 

团长      * 吴立康（陈友信）    陈友信 

署理团长    陈友信      吴立康 

副团长    叶钦杰      林家光 

     吴忠达      潘庆松    

秘书       * 谢锦有（陈亚才）    陈亚才 

副秘书    林家强        陈惠茹 

       * 张永新（姚丽英）  * 韦玉梅（吴达慧） 

            * 吴达慧（李碧云）  

财政     潘庆松      张启福 

副财政       * 黄时忠（陈惠茹）        * 李碧云（梁金华） 

理事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第三届（1990-1992）  第四届（1992-1994） 

 

团长      李成金      傅兴汉 

署理团长     陈亚才      陈亚才 

副团长   * 陈惠茹（傅兴汉）    李成金 

      潘庆松      周丽清    

秘书        * 李克旋（陈惠茹）    罗志昌 

副秘书     姚丽英      李碧云 

          官永强        * 陈彩玉    

财政      梁金华      黄松青 

副财政     周丽清        苏祈铭 

理事        （共有 16 位，名字从略）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第五届（1994-1996）  第六届（1996-1998） 

 

团长      罗志昌      谢春荣 

署理团长     谢春荣      刘忠贤 

副团长     陈亚才      罗志昌 

      傅兴汉      潘庆松   

秘书      卓少军      张济作 

副秘书     李碧云      李淑贞 

      刘忠贤      李碧云   

财政      黄松青        * 周芝简（侯渊富） 

副财政     苏祈铭      侯渊富 

理事           （共有 16 位，名字从略）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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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1998-2000）    第八届（2000-2002） 

 

团长     陈亚才      李淑贞 

署理团长      * 张济作（李淑贞）     潘庆松 

副团长    谢春荣         陈亚才 

     潘庆松        侯渊富    

秘书     叶瑞生         黄集初 

副秘书    邱金明          林志高 

         * 陈玉璇（黄集初）      * 谭树芬（许武昌）  

财政     刘忠贤       莫文翔 

副财政          * 陈松林        戴炳煌 

理事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第九届（2002-2004）  第十届（2004-2006） 

 

团长     戴炳煌       * 陈亚才（陈松林） 

署理团长         刘伟勤     # 刘伟勤（悬空） 

副团长    陈亚才       * 苏咏雄（韦亚华）   

     苏咏雄        陈松林    

秘书     黄集初         翁隆秋 

副秘书    张依玲        陈利良 

         方传中          吴仲顺    

财政       * 李文昌（吴炳兴）   * 吴炳兴（李英伟） 

副财政          黄保雄         韩国定 

理事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共有 12位，名字从略） 

 

          第十一届（2006-2009）  第十二届（2009-2012） 

 

团长     陈松林       吴仲顺 

署理团长         张济作     杨振达 

副团长    张顺发       叶勇剑   

     余玉盛      李伟康    

秘书     李英维       赖康辉 

副秘书    李伟康      许弘逸 

         吴仲顺            

财政     黄赋义      霍韦彣 

副财政          白维耀       @廖政天（苏丽蓉） 

理事       （共有 13位，名字从略） （共有 16位，名字从略） 

 



22 
 

       第十三届（2012-2015）  第十四届（2015-2018）   

 

团长        赖康辉     李伟康  

署理团长    霍韦彣     霍韦彣  

副团长    戴永胜     苏健顺   

     李伟康     叶成良   

秘书         谢光亮     江伟俊 

副秘书    梁棣惠     曾美绮 

副秘书        邱向晖 

财政         张新福     李淑炜     

副财政         吴景浩     戴永胜       

理事        （共有 16 位，名字从略）（共有 16 位，名字从略）  

 

 

 
注：*代表任期间辞职、（）代表受委取代。 

   #代表任期间因违反雪华青组织细则被开除，职位悬空。 

   @团体团员更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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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隆雪华青理事会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 日） 

 

督导 ： 陈康益 

团长 ： 李伟康 

署理团长 ： 霍韦彣 

副团长 ： 雪隆福青/苏健顺、雪隆广青/叶成良 

秘书 ： 江伟俊 

副秘书 ： 雪隆广西青/曾美绮、雪隆惠州青/邱向晖 

财政 ： 李淑炜 

副财政 ： 万挠广青/戴永胜 

讲座论坛组组长 ： 谢光亮 

组织训育组组长 ： 李仕强 

文宣出版组组长 ： 黄翠妮 

康乐活动组组长 ： 隆雪河婆青/蔡传煌 

社区营造组组长 ： 赖康辉 

网络科技组组长 ： 雪隆茶阳青/吴景浩 

理事 ： 吴仲顺、曾维龙、颜育霖、雪隆兴安青/卢镜源、 

  雪隆会宁青/谢国豪 

委任理事 ： 杨振达、李伟杰、王佳骏、李恩赐 

  雪隆李氏青/李兆洋 

 

 

第 15 届隆雪华青理事会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督导 ： 谢春荣 

团长 ： 谢光量 

署理团长 ： 苏健顺 

副团长 ：雪隆会宁青/谢国豪、雪隆广青/叶成良 

秘书 ： 李淑炜 

副秘书 ： 雪隆广西青/曾美绮、雪隆福青/颜志杰 

财政 ： 李仕强 

副财政 ：雪隆李氏青/李兆洋 

讲座论坛组组长 ： 萧佳盈 

组织训育组组长 ： 颜育霖 

文宣出版组组长 ： 江伟俊 

康乐活动组组长 ： 隆雪河婆青/蔡传煌 

社区营造组组长 ： 赖康辉 

网络科技组组长 ： 雪隆茶阳青/吴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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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 黄小真、李伟杰、雪隆福州青/刘书扬、 

              雪隆潮青/黄世豪 

       李恩赐、雪隆惠州青/杜锦涌 

委任理事 ： 雪隆清远青/祝家甄、刘毅龙、黄彦铬 

查账 ：霍韦彣、陈哲峰 

 

 

 

 

 

 

第十五届隆雪华青理事会（2018 - 2021） 
 

（2018 年 7 月 2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出席会议次数 
 

 

理事会议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供召开 4次会议，会议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9 日、7月 21 日、9

月 6日及 11 月 12 日。） 

 

 
出席者： 谢光量（4/4） 苏健顺（4/4） 叶成良（3/4） 谢国豪（3/4） 

 李淑炜（4/4） 李仕强（4/4） 黄小真（4/4） 李兆洋（3/4） 

 萧佳盈（4/4） 江伟俊（2/4） 吴景浩（3/4） 曾美绮（2/4） 

 李恩赐（4/4） 颜育霖（3/4） 颜志杰（3/4） 刘书杨（0/4） 

 杜锦涌（2/4） 黄世豪（3/4） 赖康辉（1/4） 李伟杰（1/4） 

 蔡传煌（2/4） 刘毅龙（2/3） 
（于 21/7/2018 正式出

席会议） 

祝家甄（2/3） 
（于 21/7/2018 正式出席

会议） 

黄彦铬（2/2） 
（于 6/9/2018 正式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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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青 2019 年团员名单 
（于 23/5/2019 更新） 

团体团员： 
序 代表姓名 团体 
1. 陈衍诚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青年团  
2. 黄世豪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3. 钟天祥  雪隆惠州会馆青年团  
4. 刘书杨  雪隆福州会馆青年团  
5. 曾美绮 /徐永祥   雪隆广西会馆青年团  
6. 颜志杰  雪隆福建会馆青年团  
7. 卢镜源  雪隆兴安会馆青年团  
8. 吴景浩  雪隆茶阳会馆青年团  
9. 叶成良  雪隆广东会馆青年团  
10. 邢福集  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  
11. 温启勇  雪隆嘉应会馆青年团  
12. 谢国豪  雪隆会宁公会青年团  
13. 陈箖珚  雪隆南安会馆青年团  
14. 黄国生  雪隆江夏堂青年团  
15. 李兆洋  雪隆李氏宗亲会青年团  
16. 符秦宾  雪兰莪符氏公会青年团  
17. 刘俊元  吉隆坡永春会馆青年团  
18. 王秀珍  吉隆坡南益校友会  
19. 蔡传煌  隆雪河婆同乡会青年团  
20. 林健勋  隆雪惠安泉港公会青年团  
21. 陈如坚  巴生广东会馆青年团  
22. 吴金星 /李俊星  巴生福建会馆青年团  
23. 徐礼民  巴生光华中学校友会  
24. 戴永胜  万挠广东会馆青年团  
25. 曾桂威  加影育华校友会青年团  
26. 陈燕晶  乌鲁冷岳广东会馆青年团  
27. 连晋钏  瓜拉冷岳福建会馆青年团  
2 8 .  洪嘉敏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青年团  
29. 古超贤  中马培风校友会  
30. 谢振坤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31. 陆捷景  马来西亚留台国立政治大学校友会  
32. 陈丽霞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33. 朱汉章  马来西亚朱氏联合会青年团  
34. 刘伟平  马来西亚南安刘氏公会青年团  
35. 祝家蔚  雪隆清远会馆青年团  
36. 刘国伟  新纪元校友会  
37. 傅威俍  马来西亚傅氏总会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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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团员： 
 

1. 刘镇东 
2. 马嘉慧 
3.杨振达 
4.陈正豪 
5.吴仲顺 
6.杨两兴 
7.颜贝倪 
8.郑立慷 
9.曾维龙 
10.罗彩绵 
11.余美莹 
12.霍韦彣 
13.汤顺兴 
14.赖康辉 
15.梁莉思 
16.林宏祥 
17.廖政天 
18.陈承杰 
19.林欣薏 
20.林万腾 
21.陈宝琳 
22.卢传文 
23.黄诗情 
24.江伟俊 
25.谢晴珅 
26.李伟康 
27.戴永胜 
28.谢光亮 
29.黄彩仪 
30.周小芳 
31.郑倩仪 
32.张耀宗 
33.林世勇 
34.许綵玲 
35.王泽钦 
36.郑屹强 
37.黄碧娟 
38.丁海良 
 

39.司徒旨祥 
40.陈凌婷 
41.刘宝尔 
42.陈勇铭 
43.陈国俊 
44.徐淑珊 
45.陈玞全 
46.姚文彬 
47.李仕强 
48.梁棣惠 
49.李松荣 
50.黄祖严 
51.谢国健 
52.王美英 
53.叶勇剑 
54.刘本圣 
55.丘柔湘 
56.戴素君 
57.刘纾君 
58.张景文 
59.黄建平 
60.苏健顺 
61.颜育霖 
62.黄翠妮 
63.颜志杰 
64.李淑炜 
65.李伟杰 
66.蔡伟杰 
67.林佳颖 
68.林仪昌 
69.李凯伦 
70.柯永祺 
71.洪明荣 
72.陆秋錤 
73.萧佳盈 
74.王佳骏 
75.黄振峰 
76.陈邵康 
 

77.陈尚稳 
78.周俊炜 
79.古汶聪 
80.林信亿 
81.李欣欣 
82.谢琳琳 
83.林劲伟 
84.伍迦豪 
85.吴佩珠 
86.邓慧腾 
87.汤志伟 
88.陈奕进 
89.庄国文 
90.林永森 
91.刘毅龙 
92.伍世浩 
93.陈航伟 
94.黄树发 
95.陈纬伦 
96.黄小真 
97.庄家维 
98.刘又维 
99.翁启铭 
100.翁秀盈 
101.卢盈嫔 
102.陈俊杰 
103.李恩赐 
104.洪阳峰 
105.刘国伟 
106.张溦紟 
107.杨潔 
108.李福淞 
109.钟糛颉 
110.刘耀庆 
111.叶钧华 
112.邹家祺 
113.李佳颖 
114.刘维政 
 

115.黄启智 
116.刘健陞 
117.王慧仪 
118.林庆轩 
119.郑嘉雯 
120.刘庄亮 
121.李兆洋 
122.官世峰 
123.覃传盛 
124.吴景浩 
125.李源凌 
126.曾美绮 
127.何珍儀 
128.叶成良 
129.谢国豪 
130.陈哲峰 
131.王颢颖 
132.林伟杰 
133.何素如 
134.刘心健 
135.简徭融  
136.苏淑桦 
137.祝家蔚 
138.祝家甄 
139.陈铭 
140.林方基 
141.黄彦铬* 
142.卓锦威* 
143.蒋延楷* 
144.钟子麒* 
145.陈玉婷* 
146.黄世豪* 
147.杨仁贤* 
148.张家耀* 
149.黎燕伊* 

 
 
注：  （*）团龄未满一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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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青年团 2018 年度团务报告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1） 第 14 届隆雪华青理事会 

督导 ： 陈康益 

团长 ： 李伟康 

署理团长 ： 霍韦彣 

副团长 ： 雪隆福青/苏健顺、雪隆广青/叶成良 

秘书 ： 江伟俊 

副秘书 ： 雪隆广西青/曾美绮、雪隆惠州青/邱向晖 

财政 ： 李淑炜 

副财政 ： 万挠广青/戴永胜 

讲座论坛组组长 ： 谢光亮 

组织训育组组长 ： 李仕强 

文宣出版组组长 ： 黄翠妮 

康乐活动组组长 ： 隆雪河婆青/蔡传煌 

社区营造组组长 ： 赖康辉 

网络科技组组长 ： 雪隆茶阳青/吴景浩 

理事 ： 吴仲顺、曾维龙、颜育霖、雪隆兴安青/卢镜源、 

  雪隆会宁青/谢国豪 

委任理事 ： 杨振达、李伟杰、王佳骏、李恩赐、雪隆李氏青/李兆洋 

 

 

（2） 第 15 届隆雪华青理事会 

督导 ： 谢春荣 

团长 ： 谢光量 

署理团长 ： 苏健顺 

副团长 ：雪隆会宁青/谢国豪、雪隆广青/叶成良 

秘书 ： 李淑炜 

副秘书 ：雪隆广西青/ 曾美绮、雪隆福青/颜志杰 

财政 ： 李仕强 

副财政 ：雪隆李氏青/ 李兆洋 

讲座论坛组组长 ： 萧佳盈 

组织训育组组长 ： 颜育霖 

文宣出版组组长 ： 江伟俊 

康乐活动组组长 ： 隆雪河婆青/蔡传煌 

社区营造组组长 ： 赖康辉 

网络科技组组长 ： 雪隆茶阳青/吴景浩 

理事 ： 黄小真、李伟杰、雪隆福州青/刘书扬、雪隆潮州青/黄世豪 

       李恩赐、雪隆惠州青/杜锦涌 

委任理事 ：雪隆清远青/ 祝家甄、刘毅龙、黄彦铬 

查账 ：霍韦彣、陈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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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务 

日期 项目 简述 

17/1/18 

（三） 

 

 

8.00pm 

隆雪华青第 16 次

理事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 秘 书 处 会 议

室） 

1. 团长李伟康报告董事会近期动向，如接待中国

旅游团、与雪州大臣交流事宜等。 

2. 本团与《当今大马》合作的“黄金十年”讲

座，反应差强人意，原定计划举办 4 场，最终

只举办了 2场。 

3. 本团规划马来貘行动（Gerakan Tapir）——第

十四届宣战，人民要怎么打？内容为建立政治

监督大数据（big data），并成立工作队伍，

行动主要监督国州议员依照表现进行评分。李

伟康建议先购买 Calon.my 网站 ，把收集到的

资料变成资料库，再进行推介。此项目由社区

组组长赖康辉负责。 

4. 依照董事会要求的修改，理事会一致通过接纳

以下组织细则： 

5.2 第四

项 

倘若主席之两届任期届满，而其在华总青

年团团长任期尚未任满，有此情况，团长

则可寻求多任一届（惟只限多一届），俾

完成华总青年团团长任期。 

第七项：

罢免 

 

7.1 团长

罢免 

（一）得由至少二分之一现任理事联署向

秘书提出不信任动议。 

（二）不信任动议需明确列明不信任之原

因。 

（三）秘书需在收到不信任动议的 7天内

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30 天内召开全体理

事会议以商讨不信任动议。 

（四）理事会议需给予团长充分的答辩机

会以示公正。 

（五）不信任动议投票以不记名秘密投票

方式进行。 

（六）不信任动议再未送表决前，得由三

分之二或以上联署人同意撤销之。 

（七）同意不信任动议者取得三分之二或

以上之票数，即通过初步罢免。此时，团

长可选择自行辞职或提交团员特别大会表

决之。 

（八）通过初步罢免将进入罢免正式程

序，团长立即暂停职务，其职务将由署理

团长暂代。 

（九）秘书必须在初步罢免通过后 7天内

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须在发函

的三星期内召开。 

（十）特别会员大会需给予被提议罢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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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答辩机会以示公正。 

（十一）同意罢免者取得三分之二或以上

出席团员之票数，即正式通过罢免案。 

（十二）被罢免人自罢免案通过时立即解

除职务，由署理团长暂代团长之职，并于

30天内进行补选投票。 

（十三）如果团长任期已达两年，则无需

重选，由署理团长代职至任满。 

（十四）不信任动议未通过，在团长任期

内，不得以相同之理由再为不信任动议之

原因。 

 

30/1/18 

（二） 

 

 

7.30pm 

2018 年第 18 届千

人义山行第 6 次

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孝恩室

（楼下会议室） 

1. 针对参赛者保险，目前田径协会尚未有任何规

划或限制条件，只是要确保有买保险。会议议

决，使用 MSIG 保险，每人保费 RM1，总费用为

RM8,000。请总务去签保单，并跟进田径协会。 

2. 目前报名人数： Checkpoint 收到 174 人、

Ticket2U 收到 4 人、Howei 收到 2 人、Offline

报名则收到 40人，一共 220人。 

3. 筹款共获得 RM17,600，皆来自会馆。矿泉水和

饮料（Milo、100Plus）都已经确定，目前尚欠

饼干、蛋糕、早餐谷粮等赞助。 

4. 本届需要有医生和成人救护人员在救护队内，

主要应付 21km 参赛者，故救护费用需增加，估

计约 RM2,000（包括服务津贴）。另，坤成和循

人各别提供 30人 Kadet。 

5. 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前代表蔡树彬刚逝世，

几位筹委前往致哀，以 2018 年筹委会名义给帛

金 RM100。 

7/2/18 

（三） 

 

8.00pm 

 

2018【重阳家游

乐】召集会议 

 

地点： 

雪隆会甯公会会

所 

 

出席者： 

谢国豪（雪隆会

甯青）、 

吴景浩（隆雪华

青）、 

1. 会议正式成立筹委会，名单如下： 
主席： 颜育霖（雪隆福青） 

总策划： 祝家蔚（雪隆清远青） 

节目暨礼品组： 李兆洋（雪隆李氏青） 

财政： 吴景浩（隆雪华青） 

场地膳食组： 谢国豪（雪隆会甯青） 

宣传报名组： （暂时悬空） 

2. 雪隆福青主办费为 RM1,000，协办费依旧为

RM300。会议建议邀请雪隆区其他华青团体参与

协办，也提议邀请马大华文学会、新纪元校友

会、青年动力协会、半山芭第一神召会、青

运、汉服运动协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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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蔚（雪隆清

远青）、 

李兆洋（雪隆李

氏青）、 

颜育霖（雪隆福

青） 

3. 活动举办日期暂定为 201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

日），建议地点有 Taman Pertanian Shah Alam

、Kepong FRIM、Bukit Jalil 公园、双溪毛糯

麻风病院、Putrajaya Wetland Park，接下来

需安排考察场地。 

20/3/18 

（二） 

 

 

8.00pm 

隆雪华青第 17次

理事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 秘 书 处 会 议

室） 

 

 

1. 理事赞成团长代表青年团出席周忠信加入行动

党记者会，以鼓励/支持前团员进入政党体制，

进行民主运动改革。惟，过于高调可能引起外

界误会团体与行动党有关联，引来非议，往后

必须更加敏感或低调的支持。 

2. 针对秘书处人事变动一事，理事建议董事会派

代表去谈判，必须看见秘书处的处境，跟进董

事会的处理方式以及秘书处的状况。 

3. 理事会一致通过将 2018 年团员大会暨选举定于

6 月 3 日（星期日）举行，中午 12 时午餐，1

时开始大会。选举委员会主席为陈松林，组员

有吴仲顺和苏詠雄。 

25/4/18 

（三） 

 

 

8.00pm 

隆雪华青第 18次

理事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 今届大选发生候选人临时不获政党委派一事，

青年团发表文告呼吁各党制度化候选人机制。 

2. 本团于 3/6/2018 举行团员大会暨改选，助理秘

书开始向团员催收年捐。 

3. 隆雪华青选举委员会主席为陈松林；委员包括

张济作、蔡建安、李英维、吴仲顺。选举委员

会建议如本团透过电邮方式寄发给会员，则须

修改组织细则 6.2 第三项把“寄发”字眼改成

“电邮”。惟，理事会认为此建议不太紧急，

所以暂时不用处理。 

4. 会议一致通过 2017年会务报告与财政报告。  

3/6/18 

（日） 

 

 

1.00pm 

隆雪华青 2018年

团员大会暨第 15

届理事会改选 

 

 

地点： 

隆雪华堂诚毅厅

（楼上讲堂） 

 

1. 团员大会共有 37 位个人会员及 10 个团体会员

出席，达到法定人数。出席嘉宾包括隆雪华堂

会长拿督翁清玉、华总青年团总团长拿督王琮

钦、选举主任陈松林与委员等。 

2. 大会讨论及接纳 2017 年团务和财政报告，并通

过 7条提案。 

3. 大会一致通过罢免团长的组织细则修订建议，

细节包括罢免团长得由至少二分之一现任理事

联署向秘书提出不信任动议、不信任动议需明

确列明不信任之原因；秘书需在收到不信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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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 7 天内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30 天内召开全

体理事会议以商讨不信任动议；理事会议需给

予团长充分的答辩机会，以示公正等。大会亦

通过了另一项修订，即若团长卸职时任期未满

18 个月，必须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团长一

职，若任期逾 18 个月则由理事会推选一名票选

理事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4. 隆雪华青第 15 届理事会改选顺利，谢光量成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新任团长。本次团长职出现竞

选，候选人分别是谢光量和黄树发；投票结果

显示，谢光量得票 42张，黄树发得票 7张。 

5. 改选也选出以下 10 名个人理事及 10 个团体理

事： 

序 个人理事 团体理事 

1 颜育霖 杜锦涌（雪隆惠州青） 

2 苏健顺 吴景浩（雪隆茶阳青） 

3 李仕强 颜志杰（雪隆福青） 

4 江伟俊 黄世豪（雪隆潮青） 

5 李伟杰 叶成良（雪隆广青） 

6 黄小真 李兆洋（雪隆李氏青） 

7 赖康辉 曾美绮（雪隆广西青） 

8 李恩赐 谢国豪（雪隆会甯青） 

9 李淑炜 刘书扬（雪隆福州青） 

10 萧佳盈 蔡传煌（隆雪河婆青） 

6. 霍韦彣和陈哲峰两位团员则受委为查账。 

19/6/18 

（三） 

 

 

8.00pm 

第 15届隆雪华青

复选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 隆雪华青第 15届（2018/2021）理事会名单 

团长：谢光量 

署理团长：苏健顺 

副团长：叶成良、谢国豪 

秘书：李淑炜 

副秘书：曾美绮、颜志杰 

财政：李仕强 

副财政：李兆洋 

讲座论坛组组长：萧佳盈 

组织训育组组长：颜育霖 

文宣出版组组长：江伟俊 

康乐活动组组长：蔡传煌 

社区营造组组长：赖康辉 

网络科技组组长：吴景浩 

理事：黄小真、李伟杰、李恩赐、 

        刘书扬、杜锦涌、黄世豪 

委任理事：祝家甄、刘毅龙 

 

2. 讨论举办两天一夜脑力激荡营，规划未来三年

的活动，预定 7月 21日至 22日，地点暂定雪

隆或森州。 

3. UNDIRABU仍有余款 RM17,983.75，团长建议用

在下一届砂拉越选举，赞助大学生回乡投票，

符合 UNDIRABU宗旨。理事会通过，由秘书发布

新闻稿，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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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阳家游乐”预定在今年 10 月 21 日举行，

地点待定。吴景浩代表隆雪华青参与筹委会。

雪隆福建青主办，目前有 9 个协办单位（雪隆

李氏青、雪州惠州青、雪隆清远青、隆雪华

青、雪隆河婆青、吉隆坡永春青、雪隆陈氏

青、雪隆潮青，雪隆会甯青），各团体协办费

RM300。 

21/7/18 

（六） 

 

 

4.30pm 

第 15届隆雪华青

第一次会议 

 

地点： 

士毛月 348民宿 

 

1. 欢迎新委任理事清远会馆代表祝家甄。 

2. Undirabu的款项盈余调整为代收。 

3. 今年计划再举办人权月活动，今届由颜志杰负

责人权营以及成立筹委会，初步规划 2天 1夜

的生活营。目标让更多人认识人权，以青少年

作为对象群。 

4. 委任前任马大华文学会主席黄彦铬，理事会一

致通过。 

5. 台湾民主考察团的盈余处理：理事建议再到台

湾考察，建议再申请台湾民主基金会。颜育霖

建议到韩国或印度考察。考察计划由颜育霖负

责。 

6. 隆雪华青向 SPR申请担任无拉港补选的监察

员，报名理事：李兆洋、颜志杰、祝家甄、黄

小真、谢光量。 

7. Pesta Harapan Malaysia 2018 For Youth 主
办单位邀请隆雪华青参与 Voice for Nation 

Building-政策论坛活动，将于 9月 13-14日举

办，出席团体提呈和讨论六项领域的政策（教

育、政治、人权、经济、劳工以及社会议

题）。 

21/7/18 

至 

22/7/18 

（六、

日） 

 

 

2天 1夜 

两天一夜脑力激

荡营 

 

 

地点： 

士毛月 348民宿 

 

1. 隆雪华青定位： 

·积极推动现任执政政府落实政策改革，参与实践，同时也

保持监督及批判。 

·立场相同的课题可以合作，立场不同则批评。 

2. 议题： 

·建议 12月 1日办一场活动列入人权月活动之一。 

·建议于 8-9 月拜访房地部或青体部部长，前提是需要先有

目标及诉求。 

（暂定地方议会选举，待深入讨论及确定后，方作联络） 

 

3. 社区： 
·与大专团体交流（UPM，新纪元，马大、国大、UCSI、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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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碑亚洲学院） 

·Edu4All 免费社区补习 

·Ikram Sepang 举办社区活动 

·“粮食计划”新知识社区讲堂 

4. 康乐活动： 
·传煌提出的活动较注重于理事的联谊 

·除了团体团员的活动，建议主办可招募团体、个人团员出

席的固定（每周或每月）运动，例如打羽球。 

5. 讲座论坛组： 

·至少每两个月一次讲座。 

·与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等针对一些课题做

交流，或进一步提出方案。 

·主讲费维持在 RM150 一位，晚餐费用定在  RM250 一餐，

超出的由当天出席饭局的理事平除。 

·建议讲座可以与团体团员或县区团体联办，到当地举办。 

·培训青年团讲师团，鼓励理事当主讲人。 

6. 组织训育组： 
·海外考察团，建议韩国（可以申请补助）或印度，应该先

设立目标，再依据目标确定地点。 

·内部培训：课题讨论，对象为理事和团员。 

·招收/联系团员，拜访团体团员。 

7. 网络科技： 
·直播、面子书、网站维持。 

·建议：网络直播节目(访谈）、懒人包。 

8. 财务： 
·财务来源解决活动开支。 

·建议列出一年的活动计划及预算，向国、州、市议员申请

拨款。 

9. 秘书： 
·文告– 需及时回应。 

- 

 

 

青年团三十周年

特刊出版事宜 

 

 

 

1. 在 7 月 21 日的理事会通过，邀请侯雯诗担任特

约编辑。 

2. 薪酬共 RM17,200，分四期支付（2018 年 7 月、

9 月、11 月、2019 年 1 月），工作期限：2018

年 8 月 6 日起的六个月内，即最迟至 2019 年 2

月 15日需完成编务工作。 

3. 工作范围：采访、撰稿、送印。除了补充内容

和重新采访、撰写之前设定的主题外，将新增

第十四届大选后文章，另邀评论人撰稿，并加

入本团跨族群、Undirabu等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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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8 

（一） 

 

 

8.00pm 

2018年人权月第

一次筹委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 一致通过于 8-9/12 举办。 

2. 主要对象为大专生与青年，或其他团体会员对人

权议题有兴趣的也可参加。 

3. 找到两家酒店的报价；选择比较便宜的 Hotel 

Transit。 

4. 将会向营员象征性收费 RM50. 

5. 活动内容有待课程组设计。 

6. 秘书处已寄发征求信给国州议员征求，目前回覆

同意捐款的约有 RM12K。筹委会筹款目标

RM20,000，仍需努力。 

28/8/18 

（二） 

 

 

8.00pm 

2019年千人义山

行召集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保送厅

（二楼会议室） 

 

1. 举办地点定于广东义山，4月 21日举办。 

2. 由于举办半马赛需要专业以及资源的投入,吸引

参与人数不多,人手不足、地点不适合,也经常

造成亏损,筹委会决定不续办。 

3. 建议找网红代言或协助宣传活动。建议除了招

收独中生、或许可针对小学生,让他们对中华文

化有更多的认识。建议今年增加亲子组，鼓励

家庭参与。亲子组是否又和欢乐组合并？建议

用“寻宝”的概念，让参与者能够更进一步了

解节义山。筹委会认为，交由报名组讨论后，

下次会议再决定宣传方式。 

4. 联办费维持 RM600，联办单位有 15个免费名

额。如果在筹委向联办单位的母会征求必须解

释清楚征求和联办费的金额，避免误会。 

5. 今年取消半马赛，花费会降低，征求组可专注

征求赞助物资为主。 

6. 报名费下次会议再决定各组别的金额。 

7. 衣服设计必须尽快产出,下次会议或在群组里让

大家过目、决定。 

- 

 

 

 

三十周年纪念特

刊：9月、10月

进度 

 

主编： 

侯雯诗 

9 月份完成以下内容： 

1. 历届理事年表，组织架构，组织简章 

2. 国家／华堂大事记与华青大事记对照  

3. 重要历史图片 （须跟仲顺索取） 

4. 重要文献／文告 

5. 文告列表，update到 2018年 

6. 出版列表，update到 2018年 

 

10 月份完成以下内容： 

1. 第一章：组织简章，整理从 1987年至今的组          

织细则版本，后由伟俊串联成文。 

2. 第二章：重要历史图片，需要向前团长（如陈

友信、陈亚才、吴仲顺索取旧照）  

3. 第三章：第一节【草创艰辛与目标】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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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伟俊联络吴立慷，雯诗联络李成金。  

4. 第二节【意见领袖的角色】（1）刘伟勤革除事

件：需要重访，访谈者李英维、张济作  

5. 第四节【新时代的世代】谈新时代华青的问题

与挑战：淑炜会联络仲顺、康辉&伟康， 安排

访问  

6. 第四章：教育训练--会议规范，伟俊联络亚才&

集初，安排访问 。 

7. 群众运动—Undirabu免费巴士回乡投票计划：

请光量写一篇 2000-3000字文章 

8. 8.第五章：向学者/评论人邀稿：已整理最新邀

稿名单，雯诗联络。 

25/9/18 

（五） 

 

 

8.00pm 

2019年千人义山

行第一次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 目前有 29个联办团体。 

2. 财政预算预计征求所得 RM20,000 ，加上预计

6000人报名费等，估计有 RM174,380收入，而

总开销则 RM166,750。筹委会通过。 

3. 筹委会也要求尽早去考察路线，以便可以提早

处理申请工作事宜。 

4. 财务规划组需要拟出赞助细则。 

5. 报名组需要修改参赛规则和条规，去掉有关

21km的规则以及修改领取 T 恤的规定。国豪协

助联络回 check point。 

6.下次会议 10月 23日。 

- 

 

 

 

申请选委会注册

官助理 

 

 

1. 隆雪华青于今年 10月 25日接到选委会来信告

知，终止前团长李伟康的注册官助理资格。11

月 26日选委会来信要求团体组织提呈申请注册

官助理名单。 

2. 本团委派团长谢光量、理事颜育霖提出申请。 

21/11/1

8 

（三） 

 

 

8.00pm 

2019年千人义山

行第三次会议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 本团 8位筹委出席与广东义山董事会交流，6位

筹委出席与前者见面，广东义山董事主要想了

解财务状况，筹委会代表也在会上报告，然而

对方不是太满意，认为除了准备每年的财务报

告，也需要附上义山行整体财务总数的报表。

也建议筹委会必须有动用义山行资金的权力。

他们也询问义山行的定存余款如何处理。另，

今年可持续使用场地，不过建议活动地点改去

羽化苑，协助推广和平纪念碑。 

2. 筹委认为义山董事会误信谣言，以为联办费增

至马币 5千，可能是会馆代表回到母会征求

时，没有说明清楚，而会馆的代表没有呈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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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财务报告，兆洋建议秘书处必须每年主动

寄给会馆的秘书处。 

3. 交流会上义山董事会指出筹委会财务报告在大

会堂开会被收取使用场地费，建议筹委会会议

可改到广东义山一事。然而筹委会认为，必须

再次确认广义董事会是否方便借用会议室。 

4. 筹委会回应广东义山董事会有关义山行资金的

问题，议决秘书处拟一封信给大会堂要求增加

筹委会主席签署支票，方能使用款项。（请阅

附件） 

 

附件一 
 

日期： 2018 年 11月 26日 
 

敬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拿督翁清玉、 

署理会长谢春荣、总秘书陈松林， 
 

事关：要求本筹委会主席列为财务管理人之一 
 

自 2001 年第一届起，逾二十个雪隆区各青年团及华社团体

巩固捍卫义山的实力，唤醒下一代对保护历史古迹的醒觉，

并承接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亦达致加强公众对大自然的爱

护及对运动的重视，乃至于促使政府及华社共同关注、保护

及美化义山，至今已逐渐形成华社的重要盛会。 
 

有鉴于义山行已筹办十八年，在大会堂的鼎力协助下也成熟

发展，各会馆青年代表多年紧密合作，也互相支援团体的活

动，关系良好，对于义山行的初衷与宗旨也终始一贯，筹备

工作及出谋划策也自动自觉，各司其事。筹委会认为，以相

互尊权与平利之道，故此要求大会堂把往后每一届的筹委会

主席列入财务管理人之一，以达到共权共责，让行政管理事

务能够更加健全、完善。 
 

祈望贵会能够应允，本筹委会将感激不尽！如何之处，敬请

示复。 
 

谢谢。 
 

第 19 届千人义山行筹委会主席 

傅永辉（马来西亚傅氏青） 敬启 

17/12/1

8 

2018年人权营检

讨会议 

 

1.检讨课程 

1.1三位主讲人的分享环节，祖纳的分享较为吸引，切

合主题。主办单位应该提早跟主讲人拿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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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00pm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1.2电影分析环节由于时间延迟的关系，无法进行深入

讨论，稍有可惜。影片活动内容浅显易懂，介绍几本

人权的概念，认为应放入活动第一环节介绍给营员。 

1.3玛丽亚陈的分享谈到大马民主 509后的发展状况，

也谈到选民对希盟的期待而希盟如何进行改革等课

题。有些营员视乎比较难吸收。营员对玛丽亚陈的不

陌生。 

1.4 Azmin主讲内容较为学术，讨论国际公约条文，但

也契合到营会的性质。可惜，比较少营员提问。 

1.5 整体营会活动没有事前规划需要达到什么预期效

果，也没有后续的计划与营员保持联系或进一步探讨

人权议题。。 

1.6小组讨论时，组员主要提到劳工、性平等的课题，

属于切身的课题。 

1.7 营会结束有点草率，营员都赶着离开，造成仓促

结束总结环节。  

 

2.检讨宣传工作 

2.1脸书宣传不足，没有发到很广。海报也不太吸引。

不过感谢，传煌在国外辛苦赶工，修改。 

2.2宣传时间太短。 

 

3.检讨场地 

3.1营会中一些细节工作没做好，例如催场。 

3.2 第二天营员迟到状况严重，主讲人当面投诉。建议

下次致电提醒营员起床。 

3.3应设立一些营规，营员需要遵守。 

 

4.其他 

4.1 理事们可鉴别一些有潜质的营员，让他们参与隆雪

华青的活动。 

4.2财政报告征求收到款项：RM22,480,总开销为

RM8,561.48剩余 RM13,918.52。会议议决，剩余款项

用在推动地方选举以及考察的活动。 

4.3建议 3月进行考察团，召集营员和新团员一起参

与，建议课题：垃圾问题或原住民议题。如前往参访

原住民村-Gua Musang 须耗时一天一夜，开销膨大。

建议选择垃圾议题，除了考察，拜访团体也可安排与

官方单位交流。建议 2019年 2月或 3月进行，由理事

黄世豪负责参访活动的安排。 

18/12/1

8 

2019年千人义山

行第四次会议 

 

1. 目前联办单位二十九个。助理秘书慧仪表示已

经联系华人残障协会，代表启招表示需等到明

年会员大会后，协会重新组织才能派人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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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00pm 

 

地点： 

隆雪华堂六使厅

（秘书处会议

室） 

 

会。 

2. Check point的报名系统已经设定，会议议决

12月 25日正式开放报名，26日发新闻稿。 

3. 已经把文件交给 Pesuruhanjaya Sukan 交信申

请批准，对方表示大约需两个星期审核，筹委

再跟进。 

4. 将于 2019年 1月 6日再次考察场地，确认开跑

路线。 

 

 

（4）论坛 / 讲座 / 工作坊 / 分享会 

日期 主题 简述 

29/1/18 

（一） 

 

 

8.00pm 

 

 

隆雪华堂

诚毅厅

（楼上讲

堂） 

【乱世备忘

Yellowing】香港

雨伞运动纪录片放

映暨分享会 

 

 

 

分享人： 

陈梓桓（纪录片导

演） 

 

主持人： 

谢光量（隆雪华青

理事） 

 

 

1. 影片主要以参与雨伞运动的青年作为拍摄对

象，讲述他们对于参与街头运动的想法、参与

模式以及各种转变，刻画了一般社运参与者/无

名者的情感，对于争取选举投票权的想法和观

念。 

2. 出席人数将近 50 人，导演与现场观众交流香港

选举以及青年参选的状况，尤其是香港新生政

党众志候选人周庭被褫夺侯选人资格无法参

选，引起各方对香港民主空间渐压缩的疑虑。 

3. 本地著名独立电影导演何宇恒也出席放映会，

并在交流环节时积极发言。 

 

   

6/2/18 

（二） 

 

 

8.00pm 

 

 

 

【马来貘行动课

堂】谈理性选举：

资讯分析与呈现 

 

 

主讲人： 

郭史光庆（纽约大

学新闻学硕士，曾

在《当今大马》从

事新闻报导 8

年。） 

1. 主讲人讲解什么是数据（data）、有结构性的

资讯（structured info），以及根据可预知的

结构/规则重复出现的资讯（Repeatable in a 

predictable structure）。 

2. 他指出，数据可推动政治进步，监督与检查政

府的绩效、检讨及为议员的表现打分数。 

3. 主讲人提供数网站让参与者参考，增加概念。

他提醒，建立网站资料库可善用或参考现有的

政府/民间开放资讯网站，其中包括国会问答、

政治人物与私人公司的关系或金钱来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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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

堂保送

厅（楼

上会议

室 2） 

 

 

 

 

 

 

 

 

内阁的数据、阳光计划等。 

4. 参与者在现场被分成三组，进行 30 分组小组讨

论，集体讨论一个项目，以该项目使用数据监

测政治家/政府、通知/授权选民、提高选民参

与度等，最后各组报告成果。 

        

3/3/18 

（六） 

 

 

3.0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选前选后，我国

未来路在何方？”

讲座暨新书推介 

 

联办： 

隆雪华青、大将出

版社 

 

主讲人： 

潘永强（政治评论

人）、刘镇东（居

銮区国会议员）、 

黄进发（槟城研究

院研究员） 

 

主持人： 

谢光量（隆雪华青

理事） 

 

新书： 

《国会的最后一哩

路》新书作者为时

评人王维兴，投身

政改运动，并担任

国会智库政改研究

所（KPRU）执行总

监，善用其职，从

实际操作面向，解

析国家政权的性质

与结构、各种弊案

与丑闻的发生、国

1. 当天出席人数踊跃，几乎座无虚席。新书推介

嘉宾为大将出版社总编马保靖及隆雪华青团长

李伟康。 

2. 潘永强认为，即使来届大选希盟无法入主布

城，只要能多赢一个州政权，就不会瓦解，而

土著团结党也能够存活。他说，就算希盟无法

攻下联邦政权，也未必意味一切都结束。反

之，若希盟多赢一个州政权，将能在大选后重

整旗鼓。针对国阵的情况，潘永强则表示，若

国阵在来届大选无法以亮眼成绩胜出，纳吉很

可能会面对党内各派施压而下台。 

3. 尽管如此，刘镇东并不认同潘永强上述观点。

他认为，只要国阵获胜，纳吉绝对会继续掌

权。刘镇东指出，巫统早就是纳吉一人说了算

的政党，更是一个以金钱领导的党派，不存在

任何派系制衡纳吉。他称，目前，马来社会即

有这股反政府浪潮，许多马来人质疑现任政

府。不过，他不否认，这些反纳吉政府的选

票，或许会在来届大选转向伊党。 

4. 黄进发则认为，若希盟在下届大选不是介于

“小输和小胜”之间，除了会因权力分配而分

裂，也可能面临成员党党内重组的问题。他说

明，以投废票运动而言，许多主张投废票者原

是行动党支持者，但因为行动党过去用某个议

程点燃选民情绪后，突然又推翻该议程，导致

选民难以接受这样的转变。 

5. 相对于刘镇东谨慎看待伊党的影响力，潘永强

则认为，伊党离开民联的冲击与效应已经大为

降低。他认为，随着巫统内部分裂，马哈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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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的实施过

程、如何造就我国

政治民主化困境，

进而论述议会运作

模式建立议会改革

的必要性。 

内容分为六辑：

（一）透析议会的

运作、（二）国家

政策面面观、

（三）首相纳吉与

1MDB、（四）政治

民主化困境，分析

朝野两党对国家的

功过、（五）以个

人经济角度分析政

府对人民的分级、

（六）文笔轻松的

抒发个人见解。 

新书获得时评人李

万千、杨善勇及林

宏祥写序，每本售

价 RM32。 

 

慕尤丁等人出走，将成为来届大选的关键因

素，有利于在野党选情。尽管如此，他坦言，

团结党加入希盟是一项不稳定因素。 

 

 

 

     

22/3/18 

（四） 

 

8.1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希盟宣言：理想

与实践”大选论坛 

 

 

主讲人： 

邓章钦（雪州高级

行政议员）、张玉

珊（异样成员）、 

李健聪（彭亨州士

满慕州议员） 

 

主持人： 

林宏祥（时事评论

人） 

 

 

 

1. 李健聪认为，政党推出大选宣言被期待，显示

我国社会的进步。希盟的宣言有 200 多页，跟

其他阵线的宣言比较，属于“大块头”。希盟

宣言分成 5 个篇章，包括舒缓民困、民主革

新、全民共享、平等自主、兼容并蓄。他指

出，很多人质疑这份文件是否来自马哈迪，但

是希盟宣言内容显示的是打倒马哈迪主义；其

中包括限制首相任期、首相署拨款减半、反贪

会独立性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向国会负责等

等。 

2. 李健聪点出，此宣言也有不足之处，有些不够

具体，例如地方选举、没有进行公众咨询就公

布宣言；但是他认为要公开资讯也不容易，希

望体制的改革能够打开空间，让民众能够有更

多参与。 

3. 主持人林宏祥回应，选委会必须向国会负责而

不是向首相负责，是非常可取。第 27 项承诺，

废除大专法令、国家安全法、钳制打压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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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法令，都是马哈迪主义的恶法，在这个宣

言里面被主张废除。无论最后是否兑现，但是

这份宣言如此承诺。 

4. 张玉珊从女性政策和 LGBT 的角度评论希盟大选

宣言，她认为此宣言相比 2003 年民联橙皮书做

得更好，尤其是把女性权益放了一个篇章。她

补充，即便希盟宣言提出很好的女性政策，然

而仍缺乏关注真正弱势／边缘女性的政策，以

及完全没有性少数／LGBT 政策。 “有些承诺很

好，然而却治标不治本；有些承诺，无需等待

执政中央，现在就能执行” 

5. 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回应，宣言只是大概念或

方向，很多想法必须回到实际执行，才能看到

具体状况。另外，他认为如果在野阵线今天提

起跨性别议题，承诺要给跨性别群体特定的权

益，那媒体肯定都会把这个话题当成宣言的重

点。他说：“我国是多元种族国家，LGBT 或性

平权并不是大选的关键课题，但不提并不表示

希盟不尊重弱势群体。” 

6. LGBT 群体变成座谈会的重点，两位主讲人持不

同观点，使得座谈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气

氛。现场出席观众大约 50 人左右，而线上直播

达到 5537观看量，最高峰有 145人同时观看。 

23/3/18 

（五） 

 

 

8.00pm 

 

 

隆雪华

堂保送

厅（楼

上会议

室 2） 

联办政策改革讨论

会（吉隆坡） 

 

 

主办： 

公民社会政策改革

连线，一个由 13

个公民社会组织发

起的联盟，鼓励公

民在第 14 届大选

前参与提倡进步的

公共政策讨论。 

（群议社、大马选

举监督网络、隆雪

华青、赵明福民主

基金会、甲华青、

人民之声、

OHMSI、大马人反

1. 当晚出席人数将近 40 人。所有动议提议人皆出

席讨论会及提出他们的理由，公民也参与辩论

及投票选出支持或反对的动议。 

2. 活动流程：8:00pm-8:30pm 提呈动议、8:30pm-

10:30pm 辩论动议、10:30pm-11:00pm 投票。 

3. 隆雪华青财政李淑炜代表出席，提出恢复地方

政府选举，打造健全的民主制度，归还民主第

三票的议案。 

4. 其他团体/个人提出 35 条动议，经过讨论后，

通过以下 26条动议： 

1 建议重新审查 1971 年全国文化政策，马

来西亚各个种族的文化和艺术都是首要，

而不仅仅只注重本地人民的文化而已。 

2 建议重新审查 1971 年全国文化政策，撤

销宗教元素，因为文化会随着种族发生变

迁而宗教是永恒的。 

3 建议重新审查 1971 年全国文化政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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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与酷刑运

动、雪兰莪妇女之

友协会、环境之友

行动者协会、柔南

黄色行动小组、社

会主义替代和争取

免费教育运动） 

 

 

 

 
 

 

立一个由各个种族的文化家与艺术家所组

成的文化与艺术理事会。此理事会是为了

确定政府对于文化与艺术的行政管理。 

4 教育是一种人权而不是商品出售。因此，

政府有责任确保提供予人民免费的教育。

从幼儿园至大学学位，政府必须确保人民

的教育机会，例如在乡下地区提供免费交

通。 

5 修订国家能源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

用，深度脱碳和减少全国的社会经济差

距。 

6 修改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法 30（3）

（a）条，将审讯时间从‘每天’改为

‘每天但限于 6小时’。 

7 实施反酷刑法，以遏制包括 MACC、警

察，移民和监狱官员在内的所有执法机构

官员的暴力行为。任何一员犯下这类罪

行，一经定罪，将被处以十五年徒刑至无

期徒刑，或/和一万至十万的罚款。 

8 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 

9 为所有公务员提供人权教育。 
10 修改宪法和相关现行法律，以召回人民代

表机制。 
11 废除侵犯了每个人竞选政治职位权力的选

举押金制度，政府应该以联署机制作为替

代，那即是国会议员候选人应该收集 600

个签名，而州议员应该收集 300 个签名来

确定他/她的候选资格。 
12 实施土地权利政策以确保所有边缘化社区

或个体都有权利获得土地，如原住民、城

市定居者、农民和贫困者。 
13 设立过渡司法委员会以对以往在制度下犯

下错误的肇事者作出惩罚和弥补受害者。 
14 要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恢复地方议会选

举，归还民主第三票。 
15 恢复各国会选区之间选民人数的 5% 差距

上限。 
16 实行比例选举制度，根据各政党获得的总

票数来决定议会选举制度，以确定议会席

位的数量。 
17 施动物保护法令以尊重和保护马来西亚的

动物生命。 
18 修改土地法令，承认原住民人民的习俗性

土地权利。 
19 批准国际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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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 采取决议，制定一项题为‘社会包容法’

的法案，制定和实施综合行动计划以解决

马来西亚社会严重的规定。 
21 联邦政府重新确定各部委之间的预算分配

优先顺序，并将至少 3.5%（世界平均水

平）至 6.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健康方面。 
22 尊重女性劳工权益和她们经济的贡献修改

劳工法令以确保它们符合国际劳工条例公

约。 
23 女性应不受到歧视地获得公平的支付和基

本薪资以及福利。 
24 在一段时间过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妇女应当

被允许返回原来的职位或任何其他工作，

在工资，休假和其他福利上部的受到歧

视。 
25 保护非正规部门女工特别是家庭工人的权

利，并签署劳工组织第 189条公约。 
26 必须员工提供工作场所或附近经济或免费

的托儿服务。 
 

6/7/18 

（五） 

 

9.3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出席“第七届陈六

使纪念讲座”暨新

书发表会 

 

主办：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

金会 

 

主讲人： 

丘才良（新加坡国

立大学荣誉终身教

授） 

 

出席者：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

金会：林源德（主

席） 

华社研究中心：赵

燊儒（主席）、陈

松青（总秘书）、

吴彦华（副总秘

书）、林荣忠（财

政）、祝家丰（学

1. 为了弘扬陈六使先生对华文教育的贡献，并向

其无私的精神致敬，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举行“第七届陈六使纪念讲座”暨新书发布

会，由丘才良教授主讲“生物科技与医疗卫

生：基因组学、DNA编辑和干细胞生物学的贡

献与前景”。 

2. 当天也发布四本由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出版的

新书：叶兴建《新经济政策对马来西亚经济发

展的影响》、戴渊《英属马来亚华人资本主义

经济》、安东尼·米尔纳等编《转型中的马来

西亚：主导与相竞模式》及林勇主编《马来西

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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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董事）、詹缘端

（主任） 

本团代表：李恩赐

（理事） 

26/7/18 

（四） 

 

 

8.0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大马政治改革的

可能性：谈希盟落

实大选承诺”讲座 

 

 

主讲人： 

郑立慷（丹绒马林

国会议员）、 

林 宏 祥 （ 时 评

人）、 

苏淑桦（社会主义

党财政） 

 

 

 

 

 

 

 

 

 

 

 

 

 

 

 

1. 希望联盟执政即将在下个月届满百日，丹绒马

林国会议员郑立慷坦言，虽然希盟上台至今有

一些实质改革，但出于阻力与考量，无法及时

完成部分承诺。他解释百日新政正面对的窘

境，由于希盟目前面对财务、宪法乃至策略问

题，所以无法及时兑现一些竞选诺言。不过，

他认为一些竞选诺言未列入百日新政，与其赶

时间完成，倒不如花较长时间处理，可能会有

更好的效果，例如统考的问题。他表示，就程

序而言，承认统考问题不大，只不过需要更多

的时间，让华巫裔有良好交流，让各方在此课

题达成社会共识。他坦言，站在政治人物的视

角，选票仍然是最现实的考量。 

2. 郑立慷直言，希盟当初拟定百日新政时，低估

了现实。他举例，百日新政的第三条诺言——

“废除所有施加于垦殖民的不合理债务”，至

今即迟迟未能落实。“我们执政之后面对财务

阻力。我们在执政之前都认为没有问题，但执

政后翻开文件一看，原来全国有 12万名垦殖

民。这 12万人之中，只有 10%的人没有债务，

而且平均每人欠债 9万多令吉……累计起来可

是 90亿至 100亿令吉的巨额。” 

3. 郑立慷表示除了百日新政中的垦殖民债务，不

属百日新政，但纳入竞选宣言的东马石油税

（oil royalty）亦是如此。郑立慷说，马哈迪

了解财务状况后，发现石油税一事不能操之过

急，于是在国会硬生生地将原来承诺给东马的

20%石油税，换成以 20%净利润计算。落实希盟

宣言除了策略考量与财务阻力，郑立慷指出，

希盟还须处理宪法问题，才能落实一些竞选诺

言。他解释，一些诺言必须经过修宪才能兑

现，而这需要时间处理。 

4. 竞选宣言到底是承诺或“圣经”，希盟领袖各

有说法。财政苏淑桦认为，这显示就算是希盟

内部，也未就竞选宣言取得完全的共识。苏淑

桦指出，首相马哈迪数次谈到竞选宣言时出现

不同的说法，可能是为了政治现实需要。但她

表示，除了是政治需要，也有可能是希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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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取得共识。苏淑桦指出，即使竞选宣言

不是“圣经”，也是选民投给希盟的“指

南”。因此，她认为，希盟应该兑现竞选宣

言。 

5. 林宏祥认同竞选宣言是人民投给希盟的“指

南”。不过，他也强调，民众不应忽视第 14届

大选的选民结构。“但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

实，就是希盟没有拿到过半的马来票。” 他分

析，希盟所提出的百日新政中，有 7项与民生

问题直接相关，而这也是马来社会当时最关注

的问题。“我们遇到 10个人中，大概有 9人会

跟你谈消费税，跟你谈生活经济上的压力。509

（大选）的转变，是源于基层人民的问题。当

时，很多人的生活都过到不好。” 

6. 林宏祥点出，马来社会在很多课题跟华裔观点

不同，其中就包括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统考与

性少数（LGBT）课题。他认为，希盟应该先处

理政治与经济改革，接着才解决文化与身份认

同。他认为，面对身份、宗教与族群差异的课

题，大家的利益明显不一样，应该给马来社会

一些时间消化，而当前唯一的方式就是加强沟

通。而苏淑桦则期待变天后，能有更主动的公

民群体推动跨界交流。她强调，沟通不是社会

精英的专利，惟各群体对话之前得先承认彼

此，才能促成更好的交流。 

19/8/18 

（日） 

 

2.0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709彼岸》电影

放映会 

 

分享： 

卢敬华（纪录片导

演）、江琼珠（采

访者） 

 

 

 
 

1. 大约有二十人出席本活动。 

2. 本纪录片主要记录一群中国维权律师遭到打

压、逮捕，家属被迫流亡海外的事迹。片中一

共访问了十位中国维权律师和家属，拍摄地点

主要在美国。中国维权律师由于协助反中共政

府的组织、声援弱势团体或支持社会抗争而遭

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被失踪、被吊销执照、无

审讯扣押，最后沦为政治犯、在监狱中被使用

酷刑、下毒等等。他们的家属的日常活动也因

此受到干扰，被监视、无法正常上班、上学，

最后被迫流亡海外。 

3. 观众与导演交流时提到，即便中共政府打压，

但是中国的国民也有不少关心不同社会议题的

小群体，透过互联网去传达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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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8 

（三） 

 

9.0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马来文论坛】

Sebatan Di 

Khalayak 

Ramai:Sejauh 

Mana Islamiknya? 

 

联办： 

SAUDARA 大同工作

室、隆雪华青 

 

主讲人： 

YB Dr. Siti 

Mariah Mahmud、

Ustaz Wan Ji bin 

Wan Hussin 

Fadiah Nadwa 

Fikri、Ustaz Dr. 

Ahmad Jailani 

Abdul Ghani 

 

主持人： 

Lutfi Hakim 

 

 
 

 

1. 大同工作室与雪华青、Malaysia Muda联办题为

“公开鞭刑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论坛，吸

引逾 60名不同族群的出席者。此论坛难得聚集

了立场各异的主讲人，呈现穆斯林社会在此课

题上的思想光谱。 

 

2. Dr.Ahmad Jailani支持鞭刑以让 LGBT“重返正

道”，而 Fadiah则从女性主义、人权、阶级角

度出发，质疑鞭刑背后隐含的政治议程。

Dr.Siti Maria则提及联邦/州属在伊斯兰法庭

上的权限，而 Wanji则指出，我们应区分伊斯

兰法以及伊斯兰学者对伊斯兰法的诠释，并点

出《可兰经》并无鞭打女同性恋者的条文。 

 

3. 论坛因此而擦出火花，其中包括 Dr.Jailani尝

试以 I-phone手机交换、三个月监禁、四千元

罚款等选项，对比伊斯兰法中的鞭刑，推论罪

犯最终会选择更轻的鞭刑。一名马来女生起身

非议此比喻，认为不能漠视罪犯经济背景（富

者不会以承受鞭刑来换取 I-phone）；而另一名

主讲人 Fadiah更是直言，因 LGBT罪而被鞭刑

承受的不只是肉体的疼痛，还包括来自社会的

羞辱与压力，因此不能以“愿意被鞭以换取 I-

phone”相提并论。 

 

4. Dr.Siti Maria提醒，登嘉楼鞭刑女同志属于州

权限，中央政府基于尊重联邦制度精神，无从

插手。但她也提及，社会对伊斯兰法的刑罚有

不同看法，本地宗教学者在行使任何刑罚之

前，都要考虑到现实社会的观感。 

 

5. 一名出席者提问，非穆斯林能否针对伊斯兰提

问。Wanji引述《可兰经》经典，指连先知与天

使都曾质问过阿拉，何以非穆斯林不能真的伊

斯兰提问。惟 Dr.Jailani提醒，提问态度必须

得体，不能侮辱伊斯兰；而 Dr.Siti Mariah则

补充，此标准是双向的，反过来说，穆斯林也

不能侮辱其他宗教。 

2/10/18 

（二） 

 

“安华的首相梦-

谈我国政治走向与

选举民主”讲座 

 

 

1. 讲座约 50人出席。网上直播有 1,815次播放

量，33个转贴分享。 

 

2. 时评人兼大同工作室执行主任林宏祥指出，过

去，安华被视为是首相的最佳人选，曾经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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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pm 

 

 

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主讲人： 

蓝志峰、林宏祥、

叶瑞生 

 

主持人： 

李淑炜 

 

 
 

 

财政部长，过去获得商界、巫统或伊党内的支

持，如今这些优势都已经消失，反而对他进入

国会，规划当首相的反应都相当冷淡。他认

为，安华过去为民主运动坐牢两次，理应是很

好的筹码和资本，具有领导的正当性，然而 509

大选后的局势，安华失去了优势。 

 

3. 蓝志锋则分析，安华面对各种阻力导对外界对

安华的印象越来越差。第一是外部阻力，外界

对其制造波德森补选不满，认为安华缺乏耐

性。竞选期间，遇到也是候选人的赛夫又重提

肛交案，导致这场补选被转移焦点，另外，妻

女皆是国会议员，于是安华被视为有意建立家

族王朝。安华也面对内部阻力，即公正党的党

争，原任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和原任副主席

拉菲兹的派系斗争。这也是外部对安华的印象

和批评。另外，还面对土团党的政治算计，都

对公正党或安华本身带来影响。 

 

4. 虽然安华是希盟指定的首相接班人，但是安华

与马哈迪的势力有很大的差距；今日马哈迪拥

有委任内阁的权力，也能够影响公正党党内的

派系，另外，过去安华部分支持者对马哈迪是

很抗拒，但是 509变天后安华支持者已慢慢可

接受马哈迪，但马哈迪支持者却未必可接受安

华。 

 

5. 净选盟执行总监叶瑞生则认为，安华考量到本

身需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巫裔选民支持，其任相

之路才有正当性。因此当他开始争取马来社会

中的保守派支持，就并非奇怪的事。“对比过

去‘烈火莫熄’时的多元民族、平等路线，若

安华今日为了首相梦，选择继续讨好保守派，

这会是很可惜的情况。” 

26/11/18 

（一） 

 

 

8.30pm-
11.30pm 

“ICERD: Ya atau 

Tidak? ”（论坛

迎 拒 反 歧 视 公

约？）论坛 

 

 

联办： 

大同工作室

（SAUDARA）、隆

1. ICERD在马来社会掀起极大争议，反对党也号召

万人示威，大同工作室，隆雪华青特举办这场

讲座针对不同意见相互交流与讨论。该讲座共

有约 100人出席。 

2. Latheefa对于希盟拒绝签署感到遗憾，并认为

希盟政府无法妥善向国人阐述 ICERD的意涵，

导致这项公约遭错误诠释。她也炮轰巫统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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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

堂诚毅

厅（楼

上讲

堂） 

雪华青 

 

主讲人： 

Azmi Sharom（马

来亚大学法律系教

授）、Latheefa 

Koya（捍卫自由律

师团主任）、

Muhammad Faisal 

Abdul Aziz (伊斯

兰青年运动总秘

书)、Zaid 

Kamaruddin（伊斯

兰友好协会理事） 

 

主持人： 

Wan Ji Wan 

Hussin（大同工作

室学术主任） 

 

 
 

 
 

党在此议题上，故意传达不实讯息，还玩弄成

为族群课题，谎称签署 ICERD等同废除土著特

权。她重申 ICERD与宪法第 153条并无冲突。

“153 条文中只是阐明巫裔及东马土著的特殊地

位（kedudukan keistimewaan），并非等同于

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所以签署这项

公约就会导致我们丧失地位吗？不会，因为 153

条文已保障这点。” 

3. Azmi Sharom从法律条文角度分析，解释签署

ICERD根本不会违反 153条文，因为前者所秉持

的只是消除种族歧视，无涉宗教权力，也未与

153条文下的扶弱政策起冲突。他建议，签署

ICERD前，政府何不先以 ICERD为参考蓝本，拟

定我国本身的“反种族歧视法”，如此一来更

妥当且符合宪法精神。 

4. Zaid Kamaruddin不赞成政府签署 ICERD，甚至

认为不应公开讨论，因为这将激起国内族群间

的紧张氛围，且一再强调 ICERD将与 153条文

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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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告、联合声明与备忘录 

日期 课题 简述 

29/1/18 

（一） 

联署“拒绝废票，全

民投票”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光华日报》、 

 The Malaysian     

Insight网媒 

 

联署团体（17

个）： 

华总青、隆雪华青、

森华青、甲华青、雪

隆福青、雪隆潮青、

雪隆广青、势代青

年、雪隆兴安青、雪

隆李氏青、雪隆广西

青、隆雪惠安泉港

青、雪隆晋江青年

团、新纪元大学学院

前进阵线、吉隆坡和

平俱乐部、雪隆社区

关怀协会、雪隆南安

青 

1. 第 14 届全国大选将会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举

行，然而，目前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投废票

或不投票之论，并非明智之选。我们认为选

举是一个集体表决，其结果决定谁继续执

政，谁应该取而代之。选民假如不投票是自

己弃权排除在外，投废票则视为无效选票。

因此，我们拒绝投废票，鼓励选民在来届大

选踊跃投票。 

2. 选举投票只有胜负，没有第三选项。我们强

调，在这个集体表决过程中，投废票无法阻

止其中一方胜出。选民假如对某政党不满，

理应投给其竞争对手，而非投废票。 

3. 我国奉行议会内阁制，控制国会过半议席政

党组织政府。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本来就是

把两个（或多个）阵营摆在一起比较，然后

淘汰我们认为不符合我们期待的阵营。 

4. 不投票或投废票无法解决目前的国家问题，

最终只会把我们处在不利的位置。我们呼吁

选民履行公民的责任，把握手中的一票，积

极出来投票。 

11/5/18 

（五） 

隆雪華青歡迎希盟執

政中央，呼吁尽快落

实体制改革不负公民

委托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1. 希望联盟成功赢得 14届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已

是客观的事实。随着马来西亚实现独立 60年

后第一次中央政权轮替，隆雪华青认为这是

全马民意的体现并呼吁政党议员遵守大选人

民意志，切勿因私利典当国家前途。 

 

2. 这次成绩尽显我国人民对于国阵执政下不满

的情绪，我们呼吁希盟必须把握这次马来西

亚国民民意委托的机会落实所如宣言承诺的

制度改革，把国家带回正确的轨道，恢復马

来西亚国民骄傲的荣耀。 

 

3. 隆雪华青感谢马来西亚国民即便投票日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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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也踊跃的在这次大选中投下神圣的

一票。尤其海外选民在最后一分钟都不放弃

邮寄选票的倔强精神。 

 

4. 我们要求国阵体现君子风度，确保维护宪法

并承诺政权的和平转移，隆雪华青会一如该

往的保持作为公民团体的中立性，未来的日

子严格监督希盟的执政 

 

25/4/18 

（三） 

发表“隆雪华青呼吁

各党制度化候选人机

制”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星洲日报》、 

《东方日报》 

 

 

 

1. 文告对各党团因候选人名单所引发的种种争

议表示遗憾，突显我国政党内部缺乏民主与

透明机制，实须立即检讨以提出制度性改

革。 

2. 权力布局、大选策略固然是宏观政治博弈的

常态，但亦须考量政治工作者在社区沟通和

经营的努力。文告呼吁各政党重视“既选

党，也选人”的民众诉求，毕竟候选人乃当

地代表，地方的声音实为重要。 

3. 文告呼吁各政党应检讨党内遴选候选人的机

制，强化党内民主与透明以召公信，同时提

升良性竞争，避免恶性斗争。 

22/6/18 发表“隆雪华青欢迎

降低投票年龄，呼吁

同时落实选民自动登

记 ”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1.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

青）对首相马哈迪的建议，把法定投票年龄

从现有的 21 岁降低到 18 岁表示欢迎。 隆雪

华青认为调低投票年龄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

关心国家发展，也不会对政治冷感，在政治

上可以更积极的参与，赋予年轻人权利。 
 

2. 我国成年人的年龄是 18 岁。一旦达到成年年

龄，法律将视他/她为成年人。凡是满 18 岁

的都不属于少年（juvenile），甚至是可以被

刑事法起诉。满 18 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拥

有执照驾驶、结婚、签定合同、入伍军警，

但是往往还不能投票选出本身支持的候选

人，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因此，隆雪华青支

持把法定投票年龄从现有的 21 岁降低到 18
岁。 
 

3. 调低投票年龄固然是个好倡议，然而隆雪华

青认为燃眉之急的事是落实公民自动登记为

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http://klscah.org.my/2018/06/12625.html
http://klscah.org.my/2018/06/12625.html
http://klscah.org.my/2018/06/12625.html
http://klscah.org.my/2018/06/12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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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已达到 21 岁的马来西亚公民，有 360
万人尚未登记为选民，这个现象令人担忧。 
 

4. 隆雪华青认为我们亟需自动选民登记系统，

而不是目前复杂化的委任助理选民登记官的

程序。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参考其他国家如德

国、瑞典及丹麦，在确保每个公民在达到法

定的年龄时都能自动登记为选民。登记选民

的责任应该落在国家上，而不是选民身上。 
 

5. 我们认为，自动选民登记系统除了可以减少

繁杂手续，更重要的是可与国民登记局连

线，剔除那些资料不足、重复项目、清除逝

世者和其他可疑选民的名单。 
 

6. 隆雪华青呼吁政府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促成跨

党派的合作，修改联邦宪法以降低投票年龄

并立法落实自动选民登记系统。 
 

25/6/18 发表“隆雪华青抨跳

槽退党议员破坏民

主 ”文告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东方日报》 

 

1. 隆雪华青谴责从 509大选中选至今退党或跳

槽的议员，并认为有关做法已破坏民主制

度，违背选民委托和意愿。根据媒体报导，

巫统峇眼色海国会议员宣布退党，支持希盟

政府，并表示未来可能会考虑加入土著团结

党。在此之前，霹雳、柔佛、沙巴和玻璃市

巫统多位议员陆续退党或加入希盟。 

 

2. 隆雪华青认为选民是根据各种因素包括候选

人的政党宣言、承诺和标志而在大选中做出

判断。中选议员选后退党或跳槽是绑架选民

以及背叛选民的信任。虽然一些跳槽议员声

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跳槽议员始终缺

乏民意基础。 

 

3. 无论中选议员是无党籍议员或党籍议员，我

们不反对中选议员有选择政党的权利，此乃

议员的结社自由权。不过，我们认为一旦中

选议员改变了政治党籍身份就应该接受罢免

程序，并通罢免程序让选民决定是否依然支

持他们。 

4. 我们要求政府设置「议员罢免法令」，由选

民经提议、连署和投票三个阶段，针对退党

或跳槽议员展开罢免程序。如果选民的同意

http://youth.klscah.org.my/2381
http://youth.klscah.org.my/2381
http://youth.klscah.org.my/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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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票数高于反对票数且达原选区选民人数

某个比例以上，即可通过罢免，另举补选。 

5.  
6. 我们认为，退党或跳槽议员没有重新经历民

意的考验将会让选举失去意义与功能。隆雪

华青强调政府有必要制定「议员罢免法

令」，规定中选议员退党或跳槽他党必须把

权利交回给选民做出裁决，是否认可退党或

跳槽议员的行为与立场，同时这种做法并具

有民意基础。 

 

24/7/18 

（二） 

联署文告：还原赵明

福案件真相 翼落实

改革转型正义 

 

联署团体： 

隆雪华青、雪隆福

青、雪隆广青、雪隆

茶阳青年团、雪隆海

南青、雪隆潮青、雪

隆林氏青、势代青

年、马大新青年、雪

隆广西青、雪隆李氏

青、吉隆坡反对焚化

炉工委会、新纪元大

学学院校友会、雪隆

永春会馆青年团、雪

隆荥阳堂郑潘池联宗

会青年团、巴生光华

中学校友会 

 

刊登媒体： 

《南洋商报》、 

《星洲日报》、 

《中国日报》 

 

 

1. 随着希盟执政中央，内阁宣布同意重新开档

调查赵明福案件，我们欢迎及支持内阁此决

定，希望总检察署及警方尽快完成调查，厘

清真相，还受害者及其家属应有的公道。 

 

2. 我们认为，我国实现首次的政党轮替后，打

开许多的政治想象及空间，是落实转型正义

的好时机。在迈向民主国家的第一步，首先

必须处理过去独裁政府所作出的各种违反民

主人权、不义之为，赵明福是前朝政府滥

权、酷刑体制下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其死

因、被害过程、谁是加害者至今乃是一个谜

团。 

 

3. 虽然明福已逝世 9年，但赵家及全国人民从

不放弃追求真相，因为唯有厘清真相，方能

让社会了解威权如何形成、国家暴力如何被

滥用，同时必要咎责加害者、恢复受害者的

名誉，追回迟来的“历史正义”，使受压迫

而撕裂的社会得到对话和和解，那整个国家

才会向前迈步，并保障及巩固基本人权之普

世价值。 

 

4. 对于警方表示将会尽快完成调查，我们乐见

其成，同时吁请在调查期间，所有涉嫌此案

的反贪会官员都必须被停职，以确保调查过

程独立及公正。另外，我们也要求警方启用

此前不曾参与调查的警员负责重查此命案以

揪出凶手。 

 

5. 以赵明福案件为借鉴，我们呼吁获得民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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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希盟政府尽快落实其竞选宣言其中的承

诺暨革新反贪会和加强反贪措施，检讨

《2010 年吹哨者保护法令》、《1972 年官方

机密法令》和 《2009 年证人保护法令》，以

作出必要的改进，以及设立《资讯自由法

令》，让过去政治档案解密，慢慢开放，让

社会大众检视，确保过去侵犯人权的事件不

再发生。 
 

4/9/18 

（二） 

“LGBT 应享有同等

的基本人权，鞭笞惩

罚属不人道”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当今大马 

 

 

 

1. 隆雪华青认为马来西亚下发生如此不文明的

鞭笞刑罚乃一大倒退，殃及我国在国际社会

的形象。 

2. 我们认为鞭笞是残酷、不人道和违反基本人

权的刑罚。鞭笞刑罚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

不仅违反人权，更是一种对个人身体的伤害

及尊严的羞辱。鞭笞刑罚会对被施者造成严

重的皮肤和精神创伤，永恒烙印无法磨灭，

因此鞭笞刑罚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经已废除。 

3. 我们强调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

者与跨性別者（LGBT）并不是一种疾病更不

是一项罪行。我们认为不管是异性恋或 LGBT

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权和尊严，一个人的性倾

向不应该遭到歧视、骚扰、攻击和惩罚。 

4. 我们认为新政府有必要维护和尊重人权，打

造民主文明社会，为此，我们要求政府立刻

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和公平对待 LGBT

群体，并必须在其管辖的领域内，采取各种

有效的方法避免 LGBT群体受到歧视和残酷对

待。 

14/9/18 

（五） 

“维护高教独立性 

马智礼应辞主席职” 

 

 

 

 刊登媒体： 

 当今大马 

 

 

 

1. 针对教长忽视大专组织的多番抗议，拒绝辞

去大马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一职的诉求，隆

雪华青对此感到失望。 

2. 我们认为大专生提出以上要求非常合理，马

智礼身为教育部长却被政治委任大学职位，

存在政治干预学术独立之嫌。马智礼应拿出

魄力和勇气，快刀斩乱麻，立即辞去国际伊

大主席一职，以展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推动

改革的决心，不应以询问敦马和彭亨苏丹意

见为推搪的理由。  

3. 我们强调大专生是校院中的多数群体，拥有

共同决定校园事务的权利，而教育部长应聆

听学生声音，才是落实校园民主的具体行

为。校园民主能够达到自治的精神，方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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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教育上维持中立、平等的表现。如

今，马智礼对大专生的诉求置若罔闻，干预

学术自主权，将令我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严

重受到质疑和挑战。 

4. 我们支持大专生无惧表达异议，大学生作为

时代的眼睛，应当继续扮演着监督与制衡政

府的角色，同时，我们呼吁教育部应尽快启

动大专改革议程如废除大专法令，让校园回

复民主、自由。 

5/12/18 

（三） 

“反对政府援引恶

法，隆雪华青促实践

承诺”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当今大马 

 

  

 

 

 

1. 随着国内发生兴都庙骚乱事件和反消除歧视

公约事件，内政部长表示内阁已同意警方援

引数项拟废除的恶法，处理斯里马哈马里安

曼兴都庙骚乱事件和马来右翼组织领袖。对

此，隆雪华青反对政府撤回暂缓执行的决

定，并促请政府认真落实宣言承诺，废除恶

法。 

2. 据媒体报道，内阁会议议决，撤回暂缓执行

的上述法令，包括 2017年防范罪案法令（修

正案）、2015年反恐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

及 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我们认为上述恶法损害言论和意见表达自

由，未经审判扣留，无法确保人权与自由受

到保障，并赋予执法单位过于强大的权力。 

3. 过去是在野政党的希盟政府曾大力抨击前朝

政府使用以上恶法“以维护社会稳定之

名”，实为打压异议，钳制自由。如今，希

盟政府以“局势考量”和“避免干扰公共秩

序”为由而赋予警方援引上述恶法，其做法

与前朝政府无异。 

4. 隆雪华青认为目前的刑事法典已足够让警方

应付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隆雪华青反对政

府重新援引恶法并将之废除。 

8/12/18 

（六） 

维护学府独立自主 

隆雪华青促政党退出

经营学府 

 

刊登媒体： 

《星洲日报》、 

 当今大马 

 

1. 针对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拉曼大学学院（TAR 

UC）拨款争议事件，隆雪华堂青年团认为政

党不应该经营大专学府，政府有必要制度化

拨款予民办或非盈利大专学府。 

2. 就拉曼大学学院而言，我们认同拉曼大学学

院为毕业生提供了多一个升学管道，的确栽

培了很多莘莘学子。不过，这不能成为政党

合理化经营大专学府的权利。我们认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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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意识形态及政治利益为目标，政党控制

大专学府免不了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大专学府

的行政或学术自由，使有关学府失去独立自

主权。 

3. 隆雪华青举例当年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的

事件，其原因不外是政党经营媒体将会直接

或间接干预有关媒体的运作、自由和独立，

使到有关媒体报导偏颇失去公信力。大专学

府和媒体拥有相近的性质和职责，即提倡自

由，维护独立。 

4. 目前由政党经营的学府计有拉曼大学学院

（马华）、拉曼大学（马华）、宏愿大学

（民政党）、AIMST大学（国大党）、达菲学

院（国大党）、伊斯兰核心综合小学（伊斯

兰党）。因此，我们呼吁以上政党退出学府

的拥有权，并在这个过渡期循序渐进让非政

党人士经营学府。 

5.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政府拨款 6百万予韩江

媒体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和南方大学

学院三间民办学府，但希望此举并非为了施

压马华才给以的拨款。我们强调政府应该每

年制度化拨款予民办或非盈利学府，正如政

府制度化拨款予各源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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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外交流与联系 / 联谊活动与晚宴 

日期 事项 简述 

3/2/18 

 

 

 

 

3.00pm- 

6.00pm 

 

 

 

布城

Yayasan 

Kepimpi

nan 

Perdana 

参与“Bicara 

Pimpinan Anak Muda 

Bersama Tun M” 

 

主讲人： 

敦马哈迪（希望联盟

侯任首相）、Young 

Shefura （ Demi 

Malaysia）、Anfaal 

Saari （ Pertubuhan 

Kebajikan Wanita 

Ehsan Selangor） 

 

主持人： 

Dr. Maszlee Malik

（政治分析员） 

 

 

代表出席： 

李伟康、吴景浩、霍

韦彣 

1. 敦马表示，希望联盟将使用其 22 年的执政经

验成就年轻领袖的创意，他认为现今施政应

该结合经验丰富的老练政治人物与年轻政治

的观念。 

2. 希盟上任后面对各种大问题，其中包括国

债。敦马认为，如果国家经济不稳定，将会

对年轻一代有很大的影响。 

3. 团长李伟康在会上发言，直指敦马是造成今

日国家法治瘫痪、缺乏制衡的主要人物。在

去年与纳吉对话中，前者表示对重新获得

2/3 的多数票信心满满，李伟康对此感到担

忧。“我们仍然在这里投你一票，因为敦马

与拿督斯里安华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强大的

在野能量，我们相信你会修正错误。我们对

你有信心，因为你总是在你的政治旅程中取

得成功，请不要让人民失望。” 

 

    

25/7/18 

 

 

8.00pm 

 
大 马 宪

法 与 人

权中心 

（Malay

sian 

Centre 

for 

Constit

出席“The Youth 

Agenda -Youth 

Groups Ice Breaker 

Night” 

 

 

出席者： 
隆雪华青：谢光量

（团长）、颜育霖

（理事）。其余青年

团体包括：伊斯兰革

新理事会（IKRAM）、

马来西亚青年回声协

会（Pertubuhan 

Pemuda GEMA 

Malaysia）、

1. 与出席的青年团体交流，各自介绍本身组织

的宗旨、运作与核心业务，对时事议题交换

意见，未来或筹组跨族群的青年团体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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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onal

ism and 

Human 

Rights, 

MCCHR） 

Demokrat UM、

Challenger - Change 

Led by the Young 

Generation、势代青

年（Youth Era）、

Malaysia Muda、Gen 

Two Training 

Academy、Persatuan 

Kebangsaan Pelajar 

Islam Malaysia 

(PKPIM) 、Shield、

Let’s  Chat Lah 

 

 

 

 

 

 

 

 
 

 

16/8/18 

 

6.30pm 

吉隆坡

香格里

拉酒店 

新加坡大使馆欢庆

53届国庆活动 

 

出席者： 

谢光量（团长）、黄

小真（理事） 

 

 

 

 

 

17/8/18 

 

8.00pm 

 

隆雪华

堂孝恩

室 

与台湾东吴大学政治

系林琼珠副教授交流 

 

出席者： 

谢光量、黄小真、李

淑炜、颜志杰、萧佳

盈、刘毅龙、苏健

顺、颜育霖 

 

 

1. 东吴大学政治系林琼珠副教授特意前来进行

交流，从台湾经验来谈民主、地方选举和转

型正义的课题。她从台湾政党竞争的角度分

析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从 1986年前的党外

运动，1986年后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一直到

后期出现不同的政治势力等变化。 

2. 台湾 1950年以来就进行地方选举，从 90年

开始，台湾民众几乎年年有选举，拥有省议

员选举、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以及里长、

乡长选举等。台湾的地方选举对于民主转型

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带动了许多无党籍人

士竞选，而 SNTV的选举制度也保留了小党和

无党籍认识参与政治的空间，妇女保障名额

制度也促进了女性参政集会，而原住民席次

保留也确立了原住民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

由于地方选举，也使到各种地方议题能够浮

现，现任者注重问政的表现。 

3. 林教授也谈到台湾的转型正义；当民进党执

政上台后，积极处理 228白色恐怖事件、设

立人权园区、国家人权博物馆、对于当年被

迫害的受害者进行补偿、进行调查，追溯真

相，甚至政府公开道歉等等；而民间团体也

推动还原真相的工作单位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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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18 

至 

1/9/18 

 

北京、

杭州 

马来西亚青年华商访

华团 

 

出席者： 

谢光量（团长） 

- 

 

 

 

 

22/9/18 

至 

23/9/18 

 

槟城华

人大会

堂 

槟州大会堂第 35届

全国华人文化节 

 

出席者： 

颜育霖（组织训育组

组长）、蔡传煌（康

乐活动组组长）、颜

志杰（副秘书）、李

兆洋（副财政）、霍

韦彣（理事） 

 

 

 

 

 

29/9/18 

 

2.00pm-

5.00pm 

隆雪华

堂孝恩

室 

与香港《龙汇

100》、本地青年组

织交流会 

 

出席者： 

团长谢光量、理事黄

世豪、颜志杰、颜育

霖 

 

1. 隆雪华青接待《龙汇 100》代表以及其他本

地的青年团团体，包括；马来西亚大专青年

协会、国际青年商会 JCI、宗乡青总会、马

来西亚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全马学联）进行

交流。 

2. 出席人数大约 40人，由青年团查账陈哲峰主

持。各团体代表 15分钟介绍团体的性质、宗

旨和活动。隆青年团由团长谢光量介绍青年

团这两年关注的社会议题、参与的社会工作

以及与三岸两地社会活跃分子的交流经验。 

 

  
 

1/10/18 

 

8.00pm 

隆雪华

堂孝恩

室 

与台湾原住民导演／

社运份子--马跃比吼

+莎珑．伊斯哈罕布

德 交流会 

 

主持人： 

理事颜育霖 

 

1. 莎珑为大家讲解台湾原住民如何从郑成功登

录台湾后，中国农民抢夺原住民土地的历史

过程。那时候平原原住民遭受到被杀害、被

捕、被同化的命运。1895年，中国割让台湾

给日本人，日本人划地时区分左边一半是台

湾、另一边是番地，意味着那时候一半属于

原住民的土地。之后，日本人制定地契的政

策，要求出示地址才能合法拥有土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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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马跃比吼、莎珑．伊

斯哈罕布德 

 

 

很多土地都变成不属于原住民。 

2. 日本人来台湾后为了控制原住民，在所有村

庄盖学校，强迫原住民小孩上学，由警察进

行日语教学。虽然原住民很早期就拥有教

育，但是都是同化教育。到了近期，原住民

才提出必须拥有真正的原住民教育。 

3. 国家地，申请才能使用，集体拥有，但不能

集体申请，而且只申请家族耕地，申请过程

耗时 20年。制度上就不让原住民使用土地，

甚至改变原住民的文化，从集体拥有变成个

人私有的模式。2005宪法国家承认原住民拥

有文化、土地的权利，但是却一直不愿意划

出原住民土地。 

 

  
 

3/10/18 

 

8.00pm 

 

新纪元

大学学

院(加

影)，B

栋 2楼 

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前

进阵线交流 

 

出席者： 

团长谢光量、财政李

仕强 

1.交流当前学生关系的社会议题，以及校园议题。 

2.了解学生参与活动的状况。 

21/10/18 

 

 

11.00am 

 

 

布城教

育部 

出席教育改革 NGO

（IPPN）与教育部长

交流会 

 

主办： 

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

IPPN、教育改革公民

团体 

 

出席者： 

理事江伟俊 

 

1. 提呈教育改革备忘录于教育部长马智礼。 

2. 备忘录重点： 

a. 自由，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 

b. 平等地获得优质的学前教育  

c. 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技术教育，职

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d. 消除教育中的所有歧视； 

e. 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的教育 

f. 建立和提升包容及安全的校园； 

g.增加合格教师的供给 

 

3.代表理事江伟俊汇报提呈的建议： 



60 
 

 

 

 

 

 

 

 

  a.成立监督教育监察会； 

b.开放教育统计，报告和研究 

c.把 JNJK重组为独立委员会； 

d.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e.恢复学生会的自主权； 

f.加强母语教育，增加华小和淡小的财

政拨款 

 

 
 

21/10/18 

 

 

3.00pm 

 

SJKT 

Vivekan

anda 淡

米尔小

学礼堂 

出席社会主义党 20

周年筹款宴会 

 

 

出席者： 

副团长叶成良、理事

颜育霖、萧佳盈 

1. 加强与团体的联系，进行交流。 

 

   

21/10/18 

 

 

7.00pm 

 

Oriental 

Crystal 

Hotel 

受邀出席新纪元 20

周年晚宴 

 

 

出席者： 

理事李仕强、李恩赐 

1. “回首二十，坚持初心“欢庆新纪元创办 20

周年晚宴邀请该校第一届杰出校友兼马来西

亚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学长担任开幕嘉宾。

节目包括：回馈师长典礼、学社大奖、精彩

学弟妹表演呈现。 

 

   
 

 

23/10/18 

 

9.30am-

受邀出席选委会交流 

 

 

1. 由选委会秘书拿督 Mohamed Elias 主持会

议。交流内容包括；如何加强选民登记的工

作，注册官助理的工作执行状况，大选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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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am 

 

布城选

举委员

会总部 

出席者： 

团长谢光量、理事黄

小真 

选期间的协助工作等问题。 

2. 选委会通过国民登记局清理已逝世的选民，

与选举改革委员会（ERC）探讨改革事项，另

外也鼓励选民登记的活动。 

3. 交流单位包括人权委员会、净选盟 2.0、

Invoke、Persatuan Orang Kota Bharu、

Engage、Institute Darul Ehsan等等。隆

雪华青团长谢光量提出，推动罢免发以解决

我国议员跳槽的争议。其他非政府组织也现

场提出建议；进行线上登记选民、自动成为

选民、加强宣导成为选民的宣传，以及过去

选民册的弊端等等。 

 

 

（7）活动 

日期 事项 简述 

12/4/18 

至 

25/4/18 

 

 

 

 

 

 

 

 

青年团体众筹计划，

资助选民回家投票 

 

官网： 

www.undirabu.com 

 

 

 

 

 

 

1. 隆雪华青认为选委会把投票日订在工作天是

非常不智之举，造成许多游子必须请假舟车

回乡。对于有意回乡却面对经济问题的青年

游子，华团青将提供赞助，让每位选民都能

够顺利回家投票。 

2. 本团于 12/4/2018举行记者会，出席者包括

团长李伟康、署理团长霍韦彣、理事李兆

洋、谢光亮、吴景浩、李佳颖及妇女组理事

黄小真。第一阶段，众筹计划目标是 4万令

吉，主要提供免费巴士，准备 7个免费单程

巴士服务路线。众筹计划若顺利则将开发新

路线，如：新山（新加坡）—怡保、亚罗士

打、太平、槟城、吉隆坡-太平、槟城等路

线。申请资格：凡有意回乡投票的大专生或

游子（符合选民资格）都能够免费乘搭。 

3. 本团之后再寻求有公信力的众筹平台

Mystartr 进行网上筹款，获得热烈的反

应，24小时内达到目标超过 4万令吉，筹

得近 RM100,000。 

4. 第一阶段由华总青、隆雪华堂妇女组、隆雪

华青、 丹华青、森华青、甲华青、彭华青

联合举办。第二阶段，加入槟华青、霹华

青、砂华青、柔华青、玻华青、吉华青等团

体。 

http://www.undirab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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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 Undirabu免费巴士回家投票计划反应

踊跃，本团于 16/4/2018联合

pulangmengundi及 Mystartr举行新闻发布

会。出席者包括资助残健朋友的乡音工作者

张吉安、pulangmengundi联合创办人张赐

宏、本团团长李伟康、华总青总秘书霍韦

彣、计划总策划谢光亮、总协调黄小真、

Mystartr首席执行员吴文彬及本团理事颜

育霖。 

6. 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一共筹得款项

RM182,933.70，款项使用 7条单程路线，再

增加 8个新的地点和班次，一共 16个班

次，同时提供回程巴士，以方便工作的选民

投票后回到日常工作。在此计划下，我们提

供将近 1,000名选民回家投票。与此同时也

与 pulangmengundi.com成为策略伙伴，扩

大赞助范围至在东西马求学或工作的合格选

民的机票津贴，以及协助残健人士回家投票

的资助。 

7. 搭乘巴士的报名于 1/5/2018截至，每条路

线将把乘客加入 WhatsApp群组。当天安排

义工在现场负责协调巴士和乘客，凡搭乘人

士必须出示由 undirabu发出的电子车票。

8/5/2018的上车地点包括新山 City 

Square、吉隆坡、蒲种及隆雪华堂。

9/5/2018的回程乘客也必须出示电子票以

及手指点墨方能搭乘。 

8. 至于 pulangmengundi设立审核机制筛选适

合给予津贴的对象，以大学生优先，已买机

票在砂沙的半岛学生，必须呈交相关文件如

学生证，方符合资格。学生最高津贴

RM400，工作人士则 RM200，预计将津贴 104

人。 

9. 隆雪华青团长李伟康和华总青总秘书霍韦彣

受邀上电台宣传此计划，筹备进展也获得各

报章、八度空间华语新闻、路透社和日本朝

日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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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8 

至 

25/4/18 

 

 

 

 

 

 

 

 

UndiRabu 免费巴士回

家投票计划 

 

缘起： 

Undirabu.com 

第 14 届全国大选投票

日落在星期三，意外

促成民间一股自动自

发资助选民回家投票

的运动，个別人士赞

助学生机票、网友号

召“共乘汽车”等。 

隆雪华青开启此众筹

计划，获得各州华堂

青和妇女组联办，为

游子提供免费巴士回

家投票。 

 

联办： 

华总青、隆雪华青、

隆雪华堂妇女组、丹

华青、森华青、甲华

青、彭华青、槟华

青、霹华青、登华

青、砂华青、柔华

青、玻华青、吉华青 

 

策略伙伴： 

Pulangmengundi.com 

1. 尔 后 ， Undirabu

决定扩大受惠对象，

为在半岛求学的沙砂

学生提供机票津贴。

需要机票津贴的学生

需 向

Pulangmengundi.com

登记，并由后者筛选

及审核。在此计划

方式：众筹平台 MyStartr  

目标：4万令吉 

期限：2018年 4月 12日至 25日（14天） 

筹获：20 万 1 千 5 百 63 令吉 71 仙（达标至

403.91%） 

-感谢民众的热烈支持让此计划在短时间内达标，

最终隆雪华青把原定的 7 条路线增加至 9 个新地点

和班次。 

 

原定 7条路线（来

回） 

9条新路线（来回） 

1. 新山至马六甲 1. 吉隆坡至槟城 

2. 新山至芙蓉 2. 吉隆坡至亚罗士打 

3. 新山至吉隆坡 3. 吉隆坡至怡保 

4. 吉隆坡至关丹 4. 吉隆坡至巴眼色海 

5. 吉隆坡至哥打巴鲁 5. 新山至槟城 

6. 吉隆坡至新山 6. 新山至怡保 

7. 吉隆坡至马六甲 7. 新山至太平 

 8. 蒲种至峇株巴辖 

 9. 蒲种至麻坡 

 

财政报告： 

 

进账 RM RM 

MyStartr 124,020.00  

KLSCAH Youth A/C 76,353.71  

Soo Wei Paypal 1,190.00 201,563.71 

出账   

My Startr Charges 

(5.66%) + GST + Paypal 

Charge 

7,499.21  

Bus (Public) 84,625.00  

Flight Ticket Subsidy 39,595.80  

Bus (Students) 32,838.00  

Beautiful Gate (OKU) 1,641.76  

Baram（100 名原住民） 10,000.00  

Project Coordinator 

Allowance 

3,800.00  

Website & Technical 

Support 

1,143.00  

Domain Hosting (1 

year) 

600.00  

Mobile Phone 399.00  

Rela - Traffic Control 

Allowance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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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Undirabu 拨出近

4 万令吉的津贴，一

共有 127 位大学生受

惠。 

2.Pulangmengundi.co

m 是一个由五名马来

西亚人设立的网站，

主要目的是聚集有意

回家投票但需要交通

和资金援助的游子，

以及愿意帮助这些游

子回乡投票的人士。

需要共乘车子或津贴

的游子可以呈上要

求，列出所需的数额

等；另一方面，愿意

接载或资助这些游子

的公众就可以在平台

上选择他们想资助的

人，以及他们愿意资

助的金额，并与游子

取得联系。 

 

Banner printing 84.72  

Volunteer Dinner 511.90  

Bus Parking / Parking 

fee 

593.00  

Bilik Gerakan 540.00  

Bank Charges 8.57  

  183,579.96 

结余 17,983.75 

 

 

 

23/4/18 

 

 

 

 

4.00am-
11.00am 

 

 

 

 

吉隆坡 

广东义山 

 

2018 年“跑跑古迹，

带出关怀”千人义山

行 
 

 

31个联办单位： 

雪隆茶阳青、 

雪隆李氏青、 

万挠广青、 

马来西亚傅氏青、 

雪隆福青、 

隆雪华青、 

吉隆坡谢氏青、 

雪隆潮青、 

雪隆兴安青、 

雪隆会甯青、 

吉隆坡和平俱乐部、

雪隆清远青、 

隆雪河婆青、 

1. 本届报名人数约 7,200 人，其中 21km 报名

者约 180 人。活动现场包括工作人员，总参

与人数 7,500 人左右。大家穿上大会橙色 T

恤，色彩亮丽。 

2. 当天天气良好，由隆雪华堂财政拿督黎德坤

担任开幕嘉宾致词，并且与吉隆坡广东义山

副财政彭志峰一同进行鸣锣开幕仪式。出席

贵宾还包括雪隆茶阳会馆总务饶锦祥、雪隆

福建义山主任吕清云和副主任陈正智、雪隆

嘉应会馆理事锺华烈、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YB方贵伦等。 

3. 筹委会主席雪隆茶阳青吴景浩致谢词时提

及，义山是一个缅怀祖先及见证众多华族先

贤历史的地方，加上美化后的义山已是“山

明水秀”，非常适合大家来运动。他希望通

过活动改变大家对义山阴森的观念。 

4. 由于今年巴生竞跑活动发生参赛者车祸意外

事件，政府宣布凡竞跑活动都必须向国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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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 

雪隆理华同学会、 

雪隆林氏青、 

青年动力协会、 

客家文化（直雪）协会、 

雪隆南安青、 

雪隆叶氏宗祠、 

雪隆惠州青、 

隆雪陈氏青、 

雪隆广西青、 

隆雪客总青、 

雪隆广青、 

雪隆锺氏青、 

雪隆福州青、 

雪隆海南青、 

雪隆嘉应青、 

隆雪惠安泉港青、 

巴生福建青 

径社申请。当天共有 30 位国家田径社的工

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监督以及协助指挥的工

作。 

5. 本届同样获得 Indo Café、100 Plus 和

Milo 到现场分派饮料，Vomos 运动服品牌也

赞助部分 T 恤印刷和布置材料，其他赞助商

还包括 Hwa Tai 华泰饼干、Moonlight 面

包、Ibis Hotel、Adonis 护肤美容公司

等。 

6. 由于举办 21km 竞赛花费很大，整体活动不

敷 RM4,199.21。 

 

 

28/5/18 

 

 

7.30pm 

 

 

隆雪华

堂光前

堂 

 

隆雪华青聚餐慰劳会 

 

 

1. 出席者约百人，其中有隆雪华青理事和团

员、妇女组理事、UndiRabu 团队和千人义

山行筹委。 

2. 现场准备了自助餐、烧猪、沙爹和啤酒，慰

劳这段时间来协助隆雪华青完成各项大型活

动的成员。 

3. 除了吃喝聚会，出席者还分享对于政党轮替

后的“新马来西亚”之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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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8 

至 

16/8/18 

 

7.30pm 

 

选举委

员会总

部-布城 

无拉港补选

Pemerhati 课程 

 

出席者： 

谢光量、黄小真、李

淑炜、颜志杰 

 

 

 

1. 选委会讲解选举观察员的伦理和规则、如何

填写问卷、讲解选举法令、提名程序与流

程、竞选活动的程序与流程、检查投票箱等

相关物品之注意事项、算票程序等等。 

 

 

 
 

 

21/10/18 

（三） 

 

8.10am 

“重阳家游乐 2018” 

 

地点： 

甲洞森林局(FRIM) 

1. 2018年雪福青主办健步重阳活动，协办团

体包括隆雪华青、雪隆惠青、雪隆潮青、隆

永春青、隆和平青、雪隆会甯青、雪隆清远

青、雪隆李氏青、隆雪河婆青、隆雪陈氏青

和雪隆广西青。 

2. 出席活动人数共 300人，而工作人员 40

人。活动开始时隆雪华青理事曾美绮带领大

家进行早操，之后参与的家庭全家携手一同

登山。 

3. 联办单位代表一起主持开幕—释放竹蜻蜓。

可惜的是，在过站游戏进行途中，天不作

美，下起了绵绵细雨，活动也被迫中断，大

家纷纷找地方避雨。雨停后，筹委会进行抽

奖环节。中午 12时，大家享用午餐后就结

束了这项活动。 

 

  
 

8/12/18 

至 

9/12/18 

（六、

日） 

 

2018年人权营 

 

 

地点： 

吉隆坡 Transit 酒店 

1.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赞助

RM5,000，担任大会开幕人。本活动一共筹

得 RM22,300。 

2. 主讲人：玛丽亚陈（八打灵国会议员）、Dr 

Azmi Sharom（马大法律系教授）、Zunar

（政治漫画家）、何玉苓（前妇女行动协会

主席）。 

3. 收费：在籍大专生 RM30、社会人士 RM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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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有 32人报名参加。 

5. 筹委会因此提出请款，供支付当天活动费

用。 

 

6. 本次营会针对当前大马政治变化检视希盟政

府在政策上对落实尊重人权的承诺、就我国

族群多样性、包容性和保守主义方面的挑战

探讨其中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难民滞留在

马是否该共享资源等课题进行反思。 

7. 为期两天的工作，汇集了包括八打灵国会议

员及前净选盟主席员玛丽亚陈、法律教授

Azmi Sharom、政治漫画家 Zunar，前任妇

女行动协会主席何玉苓以及跨性跨性别权利

组织“姐妹正义联盟”共同创办人 Thilaga 

与营员分享有关人权教育工作的发展与方

向。 

8. 开幕嘉宾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致词时表示，

自由是人类价值的象征，它是人类生存的基

础。任何人都不能基于肤色，种族，宗教，

性别，语言，政治派别和社会地位来剥夺他

人的人权自由。 

9. 活动期间，营员们就各人权议题进行小组讨

论交换看法，进一步认识人权保障的重要

性。另外，主办单位也安排实地考察，到访

马来西亚罗兴亚协会，贴近罗兴亚难民，了

解他们在母国的遭遇以及在本国的处境。由

于马来西亚不是《难民地位公约》和协议下

的联署成员，也没有庇护制度来管理难民的

身份和权益，罗兴亚难民缺少了法定身份，

处境非常艰难。 

10. 营会课程也尝试把抽象的人权概念转化为具

体，让营员能够对人权有所敏感，感受到人

权在生活中的影响以及法令对人权的保障或

矛盾。营员在活动结束前回馈；透过营会课

程改善固有的负面观点、往后也会更深入的

思考社会课题、参加关于人权醒觉意识的活

动与运动、多和朋友分享人权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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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8-2019 年 新团员 

序 申请者姓名 职业 出生日期 学历 介绍人 附议人 通过 

1. 祝家蔚 Sales/Marketing 25-12-1993 UCSI 
University 

颜育霖 戴永胜 9/1/18 第 16 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2. 祝家甄 学生 30-03-94 Masha 

university 
颜育霖 戴永胜 9/1/18 第 16 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3. 陈铭 水电气工程 05-12-1983 University 

Tunku 
AbdulRahman 

李伟康 赖康辉 25/4/18 第 18 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4. 林方基 Bone Setting 26-12-82 Victor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李伟康 赖康辉 25/4/18 第 18 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5. 黄彦铬 学生 17-12-96 马大 谢光量 李淑炜 19/6/18 第 15 届理事会

复选会议通过 
6. 卓锦威 Director 26-5-1984 Stamford 

College 
李兆洋 谢国豪 19/6/18 第 15 届理事会

复选会议通过 
7. 蒋延楷 Manager 6-3-1995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谢光量 颜育霖 6/9/18 第二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8. 钟子麒 大专事务副主

任 
15-8-1995 UTAR 李淑炜 谢光量 12/11/18 第三次全体

理事会议通过 

9. 陈玉婷 Programmer 
officer 

10-06-93 UPM 颜志杰 赖康辉 12/11/18 第三次全体

理事会议通过 
10. 黄世豪 Agent 24-12-82 HELP 

University 
College 

苏健顺 李仕强 12/11/18 第三次全体

理事会议通过 

11. 杨仁贤 学生 14-9-1993 浙江大学 赖康辉 萧佳盈 15/1/19 第四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12. 张家耀 学生 28-9-1998 UPM 黄彦铬 赖康辉 15/1/19 第四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13. 李燕伊 Admin 11-3-1989 UMT 赖康辉 李仕强 15/1/19 第四次全体理

事会议通过 
 
更新于：24/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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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署文告】 《拒绝废票，全民投票》联署文告 
 

第14届全国大选将会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举行。然而，目前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投废票或

不投票之论，并非明智之选。 

 

我们认为选举是一个集体表决，其结果决定谁继续执政，谁应该取而代之。选民假如不

投票是自己弃权排除在外，投废票则视为无效选票。因此，我们拒绝投废票，鼓励选民

在来届大选踊跃投票。 

 

目前人人所享有的投票权是从何而来？是与生具来的吗？古希腊时代的奴隶､贫者､妇女

被排除投票权，妇女要迟至20世纪才拥有投票权。因此，投票权是经过数百年的民主化

争取过程演变而成的。 

 

在我国，不是每一个人自动享有投票权，年满21岁者必须先登记方能投票。投票是参与

民主的一部分，放弃投票则是放弃本身的民主权利。 

 

选举投票只有胜负，没有第三选项。我们强调，在这个集体表决过程中，投废票无法阻

止其中一方胜出。选民假如对某政党不满，理应投给其竞争对手，而非投废票。 

 

我国奉行议会内阁制，控制国会过半议席政党组织政府。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本来就是

把两个（或多个）阵营摆在一起比较，然后淘汰我们认为不符合我们期待的阵营。 

 

不投票或投废票无法解决目前的国家问题，最终只会把我们处在不利的位置。我们呼吁

选民履行公民的责任，把握手中的一票，积极出来投票。 

 

联署单位： 

1.华总青 

2.隆雪华青 

3.森华青 

4.甲华青 

5.雪隆福青 

6.雪隆潮青 

7.雪隆广青 

8.势代青年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4 6645 | Fax: 603-2272 4089 
http://youth.klscah.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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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雪隆兴安青 

10. 雪隆李氏青 

11.雪隆广西青 

12.雪隆惠安泉港青 

13.雪隆晋江青年团 

14.新纪元大学学院前进阵线 

15.和平俱乐部 

16.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17. 雪隆南安会馆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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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隆雪华青欢迎希盟执政中央，呼吁尽快落实体制改革不负公民委

托 
 
希望联盟成功赢得14届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已是客观的事实。随着马来西亚实现独立60年

后第一次中央政权轮替，隆雪华青认为这是全马民意的体现并呼吁政党议员遵守大选人

民意志，切勿因私利典当国家前途。 

 

这次成绩尽显我国人民对于国阵执政下不满的情绪，我们呼吁希盟必须把握这次马来西

亚国民民意委托的机会落实所如宣言承诺的制度改革，把国家带回正确的轨道，恢復马

来西亚国民骄傲的荣耀。 

 

隆雪华青感谢马来西亚国民即便投票日落在星期三，也踊跃的在这次大选中投下神圣的

一票。尤其海外选民在最后一分钟都不放弃邮寄选票的倔强精神。 

 

我们要求国阵体现君子风度，确保维护宪法并承诺政权的和平转移，隆雪华青会一如该

往的保持作为公民团体的中立性，未来的日子严格监督希盟的执政。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4 6645 | Fax: 603-2272 4089 
http://youth.klscah.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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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 隆雪华青呼吁各党制度化候选人机制 
 

隆雪华青对各党团因候选人名单所引发的种种争议表示遗憾，突显我国政党内部缺乏民

主与透明机制，实须立即检讨以提出制度性改革。 

 

我们认为我国朝野政党，应当建立公平和透明的党内初选机制，不应将决定权局限于几

人甚至当主席一人即可，理应秉持民主协商，透明且制度化的机制，提供参选者发表与

申诉的机会，方能选贤与能，建立民众公信力。 

 

我们同时也呼吁各政党重视“既选党，也选人”的民众诉求。权力布局、大选策略固然

是宏观政治博弈的常态，但亦须考量政治工作者在社区沟通和经营的努力。毕竟候选人

乃当地代表，地方的声音实为重要。举例而言，原任议员颜贝倪和巫程豪被除名而引起

的反弹，既是党内忽视地方声音与缺乏沟通机制所致。 

 

为此，我们呼吁各政党应检讨党内遴选候选人的机制，强化党内民主与透明以召公信，

同时提升良性竞争，避免恶性斗争。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4 6645 | Fax: 603-2272 4089 
http://youth.klscah.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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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 隆雪华青欢迎降低投票年龄，呼吁同时落实选民自动登记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对首相马哈迪的建议，把法定投票年龄

从现有的 21 岁降低到 18 岁表示欢迎。 隆雪华青认为调低投票年龄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

关心国家发展，也不会对政治冷感，在政治上可以更积极的参与，赋予年轻人权利。 
 
我国成年人的年龄是 18 岁。一旦达到成年年龄，法律将视他/她为成年人。凡是满 18 岁

的都不属于少年（juvenile），甚至是可以被刑事法起诉。满 18 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

拥有执照驾驶、结婚、签定合同、入伍军警，但是往往还不能投票选出本身支持的候选

人，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因此，隆雪华青支持把法定投票年龄从现有的 21 岁降低到 18
岁。 
 
调低投票年龄固然是个好倡议，然而隆雪华青认为燃眉之急的事是落实公民自动登记为

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已达到 21 岁的马来西亚公民，有

360 万人尚未登记为选民，这个现象令人担忧。 
 
隆雪华青认为我们亟需自动选民登记系统，而不是目前复杂化的委任助理选民登记官的

程序。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参考其他国家如德国、瑞典及丹麦，在确保每个公民在达到法

定的年龄时都能自动登记为选民。登记选民的责任应该落在国家上，而不是选民身上。 
 
我们认为，自动选民登记系统除了可以减少繁杂手续，更重要的是可与国民登记局连

线，剔除那些资料不足、重复项目、清除逝世者和其他可疑选民的名单。 
 
隆雪华青呼吁政府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促成跨党派的合作，修改联邦宪法以降低投票年龄

并立法落实自动选民登记系统。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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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隆雪华青抨跳槽退党议员破坏民主  

隆雪华青谴责从509大选中选至今退党或跳槽的议员，并认为有关做法已破坏民主制度

，违背选民委托和意愿。根据媒体报导，巫统峇眼色海国会议员宣布退党，支持希盟政

府，并表示未来可能会考虑加入土著团结党。在此之前，霹雳、柔佛、沙巴和玻璃市巫

统多位议员陆续退党或加入希盟。 

隆雪华青认为选民是根据各种因素包括候选人的政党宣言、承诺和标志而在大选中做出

判断。中选议员选后退党或跳槽是绑架选民以及背叛选民的信任。虽然一些跳槽议员声

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跳槽议员始终缺乏民意基础。 

无论中选议员是无党籍议员或党籍议员，我们不反对中选议员有选择政党的权利，此乃

议员的结社自由权。不过，我们认为一旦中选议员改变了政治党籍身份就应该接受罢免

程序，并通罢免程序让选民决定是否依然支持他们。 

我们要求政府设置「议员罢免法令」，由选民经提议、连署和投票三个阶段，针对退党

或跳槽议员展开罢免程序。如果选民的同意罢免票数高于反对票数且达原选区选民人数

某个比例以上，即可通过罢免，另举补选。 

我们认为，退党或跳槽议员没有重新经历民意的考验将会让选举失去意义与功能。隆雪

华青强调政府有必要制定「议员罢免法令」，规定中选议员退党或跳槽他党必须把权利

交回给选民做出裁决，是否认可退党或跳槽议员的行为与立场，同时这种做法并具有民

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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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文告：还原赵明福案件真相 翼落实改革转型正义 
 

随着希盟执政中央，内阁宣布同意重新开档调查赵明福案件，我们欢迎及支持内阁此决

定，希望总检察署及警方尽快完成调查，厘清真相，还受害者及其家属应有的公道。 

 

我们认为，我国实现首次的政党轮替后，打开许多的政治想象及空间，是落实转型正义

的好时机。在迈向民主国家的第一步，首先必须处理过去独裁政府所作出的各种违反民

主人权、不义之为，赵明福是前朝政府滥权、酷刑体制下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其死因、

被害过程、谁是加害者至今乃是一个谜团。 

 

虽然明福已逝世 9年，但赵家及全国人民从不放弃追求真相，因为唯有厘清真相，方能

让社会了解威权如何形成、国家暴力如何被滥用，同时必要咎责加害者、恢复受害者的

名誉，追回迟来的“历史正义”，使受压迫而撕裂的社会得到对话和和解，那整个国家

才会向前迈步，并保障及巩固基本人权之普世价值。 

 

对于警方表示将会尽快完成调查，我们乐见其成，同时吁请在调查期间，所有涉嫌此案

的反贪会官员都必须被停职，以确保调查过程独立及公正。另外，我们也要求警方启用

此前不曾参与调查的警员负责重查此命案以揪出凶手。 

 

以赵明福案件为借鉴，我们呼吁获得民意委托的希盟政府尽快落实其竞选宣言其中的承

诺暨革新反贪会和加强反贪措施，检讨《2010 年吹哨者保护法令》、《1972 年官方机

密法令》和 《2009 年证人保护法令》，以作出必要的改进，以及设立《资讯自由法

令》，让过去政治档案解密，慢慢开放，让社会大众检视，确保过去侵犯人权的事件不

再发生。 
 
联署团体： 
1.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隆雪华青） 
2.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青年团 （雪隆福青） 
3.马来西亚雪隆广东会馆青年部（雪隆广青） 
4.雪兰莪暨吉隆坡茶阳（大埔）会馆青年团（雪隆茶阳青） 
5.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雪隆海南青） 
6.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雪隆潮青） 
7.雪隆林氏宗祠会青年团（雪隆林氏青）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4 6645 | Fax: 603-2272 4089 
http://youth.klscah.org.my 



77 
 

8.势代青年 
9.马大新青年 
10.雪隆广西会馆青年团（雪隆广西青） 
11.雪隆李氏宗亲会青年团 （雪隆李氏青） 
12.吉隆坡反对焚化炉工委会 
13.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友会 
14.雪隆永春会馆青年团 
15.雪隆荥阳堂郑潘池联宗会青年团 
16. 巴生光华中学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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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LGBT 应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权，鞭笞惩罚属不人道 
 

日前两名意图发生性行为罪名成立的穆斯林女子在登嘉楼伊斯兰高庭首次遭受公开鞭

刑，隆雪华青表示骇人及无法接受鞭笞惩罚。在新马来西亚下发生如此不文明的鞭笞刑

罚乃一大倒退，殃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我们认为鞭笞是残酷、不人道和违反基本人权的刑罚。鞭笞刑罚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

不仅违反人权，更是一种对个人身体的伤害及尊严的羞辱。鞭笞刑罚会对被施者造成严

重的皮肤和精神创伤，永恒烙印无法磨灭，因此鞭笞刑罚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经已废除。 

 

联合国於 1984 年通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刑罚。至今年 6月为止，一共有 164 个缔约国簽署禁止酷刑公约，我国是

少数还没簽署禁止酷刑公约的国家，也是国际上少数依然有鞭刑的国家。 

 

此外，我们强调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別者（LGBT）并不是一种疾

病更不是一项罪行。我们认为不管是异性恋或 LGBT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权和尊严，一个

人的性倾向不应该遭到歧视、骚扰、攻击和惩罚。 

 

我们认为新政府有必要维护和尊重人权，打造民主文明社会，为此，我们要求政府立刻

簽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和公平对待 LGBT群体，并必须在其管辖的领域内，采取

各种有效的方法避免 LGBT群体受到歧视和残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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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 维护高教独立性马智礼应辞主席职 
 
针对教长忽视大专组织的多番抗议，拒绝辞去大马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一职的诉求，隆

雪华青对此感到失望。 
 
我们认为大专生提出以上要求非常合理，马智礼身为教育部长却被政治委任大学职位，

存在政治干预学术独立之嫌。马智礼应拿出魄力和勇气，快刀斩乱麻，立即辞去国际伊

大主席一职，以展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推动改革的决心，不应以询问敦马和彭亨苏丹意

见为推搪的理由。  
 
我们强调大专生是校院中的多数群体，拥有共同决定校园事务的权利，而教育部长应聆

听学生声音，才是落实校园民主的具体行为。校园民主能够达到自治的精神，方能在知

识与教育上维持中立、平等的表现。如今，马智礼对大专生的诉求置若罔聞，干预学术

自主权，将令我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严重受到质疑和挑战。 
 
我们支持大专生无惧表达异议，大学生作为时代的眼睛，应当继续扮演着监督与制衡政

府的角色，同时，我们呼吁教育部应尽快启动大专改革议程如废除大专法令，让校园回

复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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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反对政府援引恶法 隆雪华青促实践承诺 
 
随着国内发生兴都庙骚乱事件和反消除歧视公约事件，内政部长表示内阁已同意警方援

引数项拟废除的恶法，处理斯里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庙骚乱事件和马来右翼组织领袖。对

此，隆雪华青反对政府撤回暂缓执行的决定，并促请政府认真落实宣言承诺，废除恶

法。 
 
据媒体报道，内阁会议议决，撤回暂缓执行的上述法令，包括 2017 年防范罪案法令（修

正案）、2015 年反恐法令、1948 年煽动法令及 2012 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

令。  我们认为上述恶法损害言论和意见表达自由，未经审判扣留，无法确保人权与自

由受到保障，并赋予执法单位过于强大的权力。 
 
过去是在野政党的希盟政府曾大力抨击前朝政府使用以上恶法「以维护社会稳定之

名」，实为打压异议，钳制自由。如今，希盟政府以「局势考量」和「避免干扰公共秩

序」为由而赋予警方援引上述恶法，其做法与前朝政府无异。 
 
隆雪华青认为目前的刑事法典已足够让警方应付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隆雪华青反对政

府重新援引恶法并将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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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维护学府独立自主 隆雪华青促政党退出经营学府 
 
针对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拉曼大学学院（TAR UC）拨款争议事件，隆雪华堂青年团认

为政党不应该经营大专学府，政府有必要制度化拨款予民办或非盈利大专学府。 
 
就拉曼大学学院而言，我们认同拉曼大学学院为毕业生提供了多一个升学管道，的确栽

培了很多莘莘学子。不过，这不能成为政党合理化经营大专学府的权利。我们认为政党

以其意识形态及政治利益为目标，政党控制大专学府免不了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大专学府

的行政或学术自由，使有关学府失去独立自主权。 
 
隆雪华青举例当年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的事件，其原因不外是政党经营媒体将会直接

或间接干预有关媒体的运作、自由和独立，使到有关媒体报导偏颇失去公信力。大专学

府和媒体拥有相近的性质和职责，即提倡自由，维护独立。 
 
目前由政党经营的学府计有拉曼大学学院（马华）、拉曼大学（马华）、宏愿大学（民

政党）、AIMST 大学（国大党）、达菲学院（国大党）、伊斯兰核心综合小学（伊斯兰

党）。因此，我们呼吁以上政党退出学府的拥有权，并在这个过渡期循序渐进让非政党

人士经营学府。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政府拨款 6 百万予韩江媒体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和南方大学

学院三间民办学府，但希望此举并非为了施压马华才给以的拨款。我们强调政府应该每

年制度化拨款予民办或非盈利学府，正如政府制度化拨款予各源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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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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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M RM RM RM

基本收入
团费 2,230.00                 1,320.00               
定期存款利息 4,493.91                 4,096.67               
其他捐款 3,650.00                 5,315.00               
讲座会乐捐箱 876.00                    -                        

全年基本收入： 11,249.91               10,731.67           

基本开销
文具 -                          649.05                  
华总青-活动基金 300.00                     300.00                  
华总青领袖营理事&团员津贴 1,250.00                 -                        
赞助、联办费 注1 2,500.00                 4,500.00               
银行费 46.00                      21.00                    
翻译费 -                          771.80                  
2018 人权营 -                          -                        
2018 重阳节 300.00                    -                        
团员大会 -                          125.00                  
2018 会员大会午餐 750.00                    -                        
会员聚餐 1,800.00                 -                        
隆雪华堂与友团及团员交流即聚会餐 200.00                    -                        
讲师、车马津贴 注2 5,725.00                 1,906.00               
招待餐费 注3 1,510.15                 2,432.22               
杂费 -                          2,548.41               
30周年特刊 -                          600.00                  
网站-KL360 560.00                    560.00                  
复印费（会员大会小册子） 529.15                    -                        
邮寄费 74.20                      -                        
隆雪华青前理事刘忠贤往生刊登挽词 50.00                      -                        
消费税(不可索回) 209.50                    -                        
固定资产折旧(20%) 注4 470.00                    470.00                  
青年团-三十三周年特刊-编辑费 4,300.00                 -                        
GST消费税 18.57                      -                        

20,592.57               14,883.48           

全年活动盈余/亏损： (9,342.66)            (4,151.81)        

单元活动
2015'30周年团庆 -                          1,443.40               
2014'年台湾民主与公民社会考察团 -                          6,309.97               
2018 人权营 注5 12,238.52               -                        
课程-谈理性选举；资讯分析与呈现 注6 325.28                    -                        

其他项目
电子报 -                          47.17                    
售卖赵明福基金CD 35.00                      -                        
UndiRabu 注7 17,983.75               -                        
GST 消费税 14.72                      -                        

30,597.27               7,800.54             
本 期 盈 余/(不 敷) 21,254.61               3,648.73             

财  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

隆雪华堂青年团收支表(2018)

1/1/2018 至 31/12/2018 1/1/2017至31/12/2017 (Restated)

（霍韦彣）   ( 陈哲峰 )             ( 李仕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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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M RM RM RM
固 定 资 产
扩音器 3 个 105.00            105.00            
相机、扫描机 2,700.00         2,700.00         
投影机1台（R2)*赞助母会 2,350.00         5,155.00             2,350.00         5,155.00         
折旧 3,745.00             3,275.00         

1,410.00             1,880.00         
流 动 资 产
银行存款
- 青年团 31,435.50       36,037.97       
- 社会营造计划 6,309.97         6,309.97         
- UndiRabu 17,983.75       55,729.22           -                  42,347.94       
零用金 50.40                  -                  
活动预支  (崛起吧！人权！) 12,700.00           -                  
（注：预支余款于2019年3月4日退回青年团银行户口） 68,479.62           42,347.94       
团员制服 注8 415.01                545.01            

68,894.63           42,892.95       
定期存款 注9 143,969.02         139,475.11     

214,273.65         184,248.06     
GST进项税(Input Tax) -                      840.18            

214,273.65         185,088.24     

减：负 债
代收:
GST销项税 (Output Tax) -                  630.68            
Accrued (崛起吧！人权) 注5 8,561.48         -                  
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 8,152.10         8,152.10         

16,713.58           8,782.78         
197,560.07         176,305.46     

历 届 盈 余
累积余额 176,305.46     172,656.73     
本期盈/（亏） 21,254.61       3,648.73         
期未累积盈余 197,560.07          176,305.46     

财  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李仕强 )

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  账 ：__________________
         (霍韦彣)

隆雪华堂青年团
   资产负债表（31/12/2018）

(截至31/12/2018) (截至31/12/2017) (Restated)

    (陈哲峰）



85

2018青年团备注： (截至31/12/2018)

注1：赞助/联办费 RM
1.2017公民社会奖 500.00                      
2.2017千人义山行 600.00                      
3.2018 大专辩论赛 500.00                      
4.马大华文学会新血营 300.00                      
5.《重阳家游乐》 300.00                      
6.2018《全国中学华文学会生活营》 300.00                      

2,500.00                   

注2：讲师、车马津贴、直播津贴 日期 RM
1.2018 大选论坛--《希盟宣言：理想与实践》 22-03-18 600.00      
2.国会的最后一哩路 03-03-18 225.00      
3.Happy Learning Sdn Bhd 08/06/2018
《现代化迷思：我在欧亚五国的所思所感》
4.乱世备忘-Yellowing-香港雨伞运动放映暨分享会 29-01-18 500.00      
5.《大马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谈希盟落实大选承诺》-主讲人津贴 26-07-18 450.00      
6.《彼岸》-纪录片放映会 19-08-18 300.00      
7.Sebatan Di Khalayak Ramai : Sejauh Mana Islamiknya 12-09-18 650.00      
8.脑力激荡营-场地+住宿-349 Home Stay 21-07-18 410.00      
9.脑力激荡营-主讲人津贴 21-07-18 150.00      
10.谈理性选举：资讯分析与呈现 06-02-18 500.00      
11. 《安华的首相梦-谈我国政治走向选举民主》-讲师费+直播津贴 02-10-18 400.00      
12. <ICERD:Ya atau Tidak> 讲师费+直播津贴 26-11-18 490.00      

20-12-18 200.00      
14. <Gerakan Islam:Satu Penilaian Semula> 17-12-18 100.00      

5,725.00   

注3 招待餐费   日期 RM
1.乱世备忘 Yellowing -香港雨伞运动纪录放映暨分享会-晚餐 29-01-18 312.70      
2.理事新春慰劳宴 10-02-18 340.00      
3.大选论坛--《希盟宣言：理想与实践》-招待晚餐 22-03-18 248.30      
4.《大马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谈希盟落实大选承诺》晚餐招待 26-07-18 260.05      
5.《709〉彼岸-纪录片放映会-午餐招待 19-08-18 139.50      

06-08-18 50.00        
7.《安华的首相梦-谈我国政治走向选举民主》 02-10-18 159.60      

1,510.15   

注4：固定资产折旧每年以20%计算:
Particulars cost depr as at 1/1 depr dur yr accumulated NBV

扩音器3个(2010) 105 105 0 105 0
相机、扫描器(2011) 2250 2250 0 2250 0
扫描器(2012)（尾数） 450 450 0 450 0
投影机1台（R2)*赞助母会 2350 470 470 940 1410

5155 3275 470 3745 1410

6.《现代化迷思：我在欧亚五国的所思所感》 招待嘉宾晚餐 (Pasar 
Ramadhan)

750.00      08-06-18

13. 《大马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谈希盟落实大选承诺》；             
<Sebatan di khalayak ramai: sejauh mana islamikn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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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 《 2018 人费费》

Income

Sponsors YB Ng Sze Han 5,000.00     
YB Rajiv Rishyakaran 2,000.00     
YB Lim Yi Wei 2,000.00     
YB Fong Kui Lun 2,000.00     
YB Ong Kian Ming 2,000.00     
YB Chan Ming Kai 800.00        
YB Steven Sim 2,000.00     
YB Dr. Lee Boon Chye 2,000.00     
YB Liew Chin Tong 500.00        
YB Yeo Bee Yin 2,000.00     
Phua Keng Yong 150.00        
Camp Fees (10人 x RM30 + 1人 x RM50) 350.00        

20,800.00   
Accrued expenses

08-12-18 500.00        
08-12-18 180.00        
08-12-18 Panelist Allowance - Thilaga Sulathireh 200.00        
09-12-18 Panelist Allowance - Ho Yock Lin 200.00        
09-12-18 Panelist Allowance - Zunar 200.00        
09-12-18 Panelist Allowance - Dr. Azmi Sharom 300.00        
09-12-18 230.00        
09-12-18 6,280.00     
13-12-18 20.58           
13-12-18 12.60           
13-12-18 90.30           
13-12-18 48.00           
13-12-18 200.00        
17-12-18 100.00        

-8,561.48    

12,238.52   

注6：课程-谈理性选举；资讯分析与呈现

课堂参加 报名费
RM

1.刘毅龙 20
2. Kwong Han Huei 20
3. The Xiu Hui 20
4. Chiew Choon Man 20
5. Foong Han Yang 20
6. 杨倩妮 20
7. Lye Shi Yih 20
8. Liow Sze Xian 20
9. 梁丹袖 20
10. Wong Von How 20
11. Saw Jia Ying 20
12. Poon Soon Cheong 20
13. Teo Hua Schen 20

260
GST 6% -14.72

245.28
Cash 80

325.28

营地费用-Hotel Transit

Souvenir
执行秘书津贴

Rohingya Society Malaysia
Rohingya Society Malaysia

Recycle Bag
Bunting 

Facebook Ad Payment
Stationery

学生营员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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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Undi Rabu

RM RM
收入
MyStartr 124,020.00
KLSCAH Youth A/C 73,753.71         
Paypal 1,190.00           
Cash 3,100.00           

支出
Mystartr Charges (5.66%) 7,019.53                      
GST for Mystartr Charges 421.17                         
Paypal Charge 58.51                           
Buses (Public) 84,625.00                    
Buses (Student) 32,838.00                    
Flight Ticket Subsidy
 - Sabah (104 Voters) 33,821.80                    
 - Sarawak (23 Voters) 5,774.00                      
Beautiful Gate (OKU) 1,641.76                      
Focus on Sarawak - Baram (100 indigenous Voters) 10,000.00                    
Project Coordinators Allowance 3,800.00                      
Website and Technical Support 1,143.00                      
Domain Hosting (1year) 600.00                         
Mobile Phone 399.00                         
Rela - Traffic Control Allowance 200.00                         
Banner Printing 84.72                           
Volunteers' Dinner on 8/05/2018
 - KL 431.30                         
 - JB 80.60                           
Bus Parking 550.00                         
Parking Fee 43.00                           
Operating Room 540.00                         
Bank Charges 8.57                             

202,063.71       184,079.96                  

17,983.75                    

注8：团员制服 RM RM
支付： 20/8/2014 1,300.00     
3 Elements Studio S/B-制服制作50件XRM26

回收：

13件xRM26 (R43175) 07-10-14 338.00        962.00      
回收：

16件xRM26* (26x16件-包含6%gst) 2015 392.46        569.54      
回收：

1件xRM26* (26x1件-包含6%gst) 2016 24.53           545.01      
回收：

1件xRM26* (26x1件-包含6%gst) 2018 26.00           519.01      
回收：

3件xRM26* (26x3件-0%gst) 2018 78.00           441.01      
回收：

1件xRM26* (26x1件-0%SST） 2018 26.00            415.01      

注9：定期存款

Interest Effective
% P.A Date

Public 750988 1mth 3.2 09-12-18 09-01-19 24,762.54
Public 997054 3mths 3.25 30-12-18 30-03-19 21,947.86
Public 997055 3mths 3.25 30-12-18 30-03-19 21,947.86
Public 997056 3mths 3.25 30-12-18 30-03-19 21,947.86
Public 416392 3mths 3.25 08-12-18 08-03-19 21,323.89
Public 416393 3mths 3.25 08-12-18 08-03-19 21,323.89
Public 416241 3mths 3 08-12-18 08-03-19 10,715.12

Total: 143,969.02

注10：2017年之帐目经修订并重述如下：

修订前 修订 修订后
RM RM RM

累积余额 169,995.49 6,309.97 176,305.46 

Due DateBank FD No. Term

 
RM6,309.97于2017年帐目列为代收款项，经确认，该笔款项为本团所举办“2014年台湾民主与公民社会考察团”活动结
馀，因此列入活动收入，惟该笔款项将会保留作为推动社区活动之用途。 

Amount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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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雪 华 青 

组织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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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青年团组织细则 
 

1. 名称 
 

本团之全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隆雪华青”。 

 

2. 会址 
 

设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简称“大会堂”）内或经大会堂董事会认可

之其他地点。 

 

3. 目标及宗旨 
 

配合大会堂的宗旨活动，以达致下列目标及宗旨： 

（一）促进华团青年组织间的团结合作及各族青年的友爱互助； 

（二）锻练青年的体能，培养青年的德行； 

（三）培养青年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观念，及提高青年的政治意识； 

（四）维护及宣扬民主、人权。 

 

4. 团员 
 

4.1 资格：本团员由团体及个人组成。 

4.1.1 团体团员： 

（一） 凡大会堂会员或其属下青年团，可申请成为本团团体团员； 

（二） 团体团员应派壹名代表参加，惟该代表须为十八岁以上，四

十五岁以下之马来西亚华裔公民。任何代表之委任及更换，

皆须以书面通知本团理事会。 

（三） 任何团体代表被更换后，原代表所任常务理事职位将自动取

消，并由理事会委任或选出适当人选取代之。 

（四） 凡团体团员在大会堂的会籍被冻结、保留及终止时，其在本

团的团籍将自动冻结、保留及终止。 
 

4.1.2 个人团员： 

凡赞同本团目标与宗旨，并愿意遵守本团组织细则之十八岁以上，四

十五岁以下之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皆可申请成为个人团员。 
 

4.2 入团手续： 

（一） 申请人须填妥入团表格，其中申请成为个人团员者，必须由本团一名

合格团员提议，一名附议后提交本团秘书处； 

（二） 任何入团申请，须经由本团理事会审查批准。理事会有权接受或保留 

 或拒绝任何申请者，而无须说明任何理由。申请人经批准及缴清活动

基金后，方可成为本团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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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请者在提呈申请入团表格后的九十天内，将获通知申请结果，被保留    

 或被拒绝之申请者，必要时可向理事会上诉。 

 

4.3 权利： 

（一） 享受本团所举办的一切活动； 

（二） 於本团团员常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发言权

及表决权。 

（三）凡经理事会批准之个人团员，自批准之日起其团龄未满一年者，于本

   团团员常年大会或团员特别大会时不得享有被选权、选举权及表决

   权，惟可被理事会委任为理事。 

 

4.4 义务： 

（一） 遵守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章程； 

（二） 遵守本团细则； 

（三） 服从本团所有的会议议决案； 

（四） 团员须于团员大会举行前 30 天，缴清至上一年度的活动基金，否则

将丧失该年常年大会之团员权利，连续未缴清活动基金达三年者，将

丧失团员资格。若欲成为团员，必须重新申请，依本团组织细则第

4.2 条处理。 
 

4.5 凡在言论上或行动上违反大会堂章程、本团组织细则或破坏本团声誉的团

体团员及其代表或个人团员，理事会有权： 

（一） 取消其代表权，并促相关之团体团员另派代表；或 

（二） 冻结其团员籍；或 

（三） 向大会堂董事会建议采取进一步纪律行动。 
 

惟在理事会或大会堂董事会通过采取进一步纪律行动之前，必须给予该团

员申辩的机会。在理事会或大会堂董事会未完成仲裁前，团员不能诉诸诉

讼。 

 

5. 理事会 
 

5.1 组织 

本团理事会由不超过 25 名理事组成，包括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之一名团长

及廿名理事，以及由团长推荐，理事会通过委任不超过四名理事。其职位

如下： 

团长 ： 一名 

署理团长 ： 一名 

副团长 ： 二名 

秘书 ： 一名 

副秘书 ： 二名 

财政 ： 一名 

副财政 ： 一名 

理事 ： 不超过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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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选举 

（一） 本团理事会每三年改选一次，在团员大会同日举行，惟理事会之成

立必须于大会堂董事改选前举行； 

（二） 由团员常年大会选出团长一名，团体理事十名及个人理事十名，提

呈予大会堂董事会。理事会任期与大会堂董事会相同。大会另选出

两名查账。 

（三） 除团长外，其他职位由理事会复选，连选能连任，但团长、署理团

长、秘书及财政同一职位不能连任超过两届； 

（四） 倘若主席之两届任期届满，而其在华总青年团团长任期尚未任满，

有此情况，团长则可寻求多任一届（惟只限多一届），俾完成华总

青年团团长任期。 

（五） 本团团长将自动成为大会堂董事会董事； 

（六） 在改选前，本团理事会将设立一个五人选举委员会，以筹备及主持

改选工作； 

（七） 所有选举提名必须于团员大会前 7 天截止，提名期限不得少过 7

天； 

（八） 提名竞选团长而落选者，可以现场再被提名竞选其他职位； 

（九） 被提名者必须填妥提名表格； 

（十） 被提名者必须由一名团员提议及一名团员附议，经被提名者接受后

方有效。 

 

5.3 职务与职权 

5.3.1 理事会各委员之职务及职规如下： 

        （一） 团长：对外代表本团；对内督促一切团务进行。出席大会 

     堂董事会议，向大会堂董事会议提出工作计划及成果之报 

     告，主持理事会议及常务理事会议。如团长因故卸职，若

    卸职时任期未满 18 个月，必须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团

    长一职，若任期逾 18 个月则由理事会推选一名票选理事

    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二） 署理团长及副团长，除协助团长处理上述工作外，团长缺

席时，得由署理团长代理其职务；当团长及署理团长缺席

时，得由两名副团长中选出一名代理团长职务。 

（三） 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一切事务，并执行会议议案。副秘书

除协助秘书处理上述工作外，秘书缺席时，得由两名副秘

书中选出一名代理秘书职务。 

（四） 财政：管理本团的一切款项，并负责每月收支账目，向大

会堂董事会提呈常年预算案，于理事会议时提出报告，并

将之归纳入大会堂之账目内。财政处存款超过二千时，应

存入大会堂银行户口，支款手续，须有团长、秘书及财政

三人中之二人，联合签署支银单，并由团长，财政及大会

堂财政共同签署支票。 
 

5.3.2 工作小组：理事会在必要时有权成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别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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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临时委员会： 如有一半或以上的理事辞职，理事会就得解散，并

由大会堂董事会成立临时委员会，选出主席及委

员，再召开团员特别大会重选理事。 
 

5.3.4 理事辞职：  

（一） 任何理事如连续三次无故缺席理事会议，而没呈函请假

者，当自动辞职论。 

 （二） 任何理事辞职后，本团理事会有权推举及委任其他团员递

  补之。 

5.3.5 委任理事： 理事会可在团长推荐下，委任不超过四名理事。受委

之理事必须是本团合格团员。 
 

6. 会议程序 
 

6.1 大会堂董事会的权利 

（一） 本团举行理事会或团员大会，必须事先将会议通知书副本呈交给大

会堂董事会会长及总秘书； 

（二） 青年团乃属于大会堂内部的一个工作委员会，任何有关对外事件的

议决案，须符合本堂宗旨及董事会的决定。 

（三）本堂董事会对本团的任何决定，拥有协商权及否决权。 

 

6.2 团员常年大会 

（一） 团员常年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订于大会堂常年大会之前召

开； 

（二） 团员常年大会之任务为报告及检讨团务，通过上年度全年财政账

目，选举理事及讨论本团活动方针； 

（三） 团员常年大会之通知书，包括团务报告，须于大会前 14 天由秘书

寄发予团员。 

（四） 团员常年大会将决定本团活动基金之数额； 

（五） 团员常年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 

（六） 所有修改细则及任何提案，必须于团员常年大会之前 7 天提交秘书

处。 
 

6.3 团员特别大会 

（一） 理事会可视情况需要召开团员特别大会；或在不少过卅名团员之联

署并具备议案之下，可要求召开团员特别大会。 

（二） 秘书在收到正式要求后，必须于一星期内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

大会必须在发函的三星期内召开。 

（三） 团员特别大会因人数不足而取消，则不得在六个月内以同样理由要

求召开会议。 

（四） 团员特别大会所讨论之事项，必须列入议程，会议时只准讨论议程

所列之事项； 

（五） 团员特别大会须选出一名大会主席。 

6.4 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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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至少两个月举行一次，由秘书于开会之 7 天前发出开会通知

书； 

（二） 理事会议除执行大会议案之外，并处理入团申请手续与其他有关团

务之一切事宜； 

（三） 团长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得随时召开会议，以处理有关事宜； 

（四） 本团团员如要列席理事会议，必须于开会前通知会议主席，并得到

理事会的同意后，方能出席会议。 
 

6.5 常务会议 

（一） 常务理事包括团长、署理团长、副团长、正副秘书及正副财政； 

（二） 团长或秘书认为有需要时，得随时召开常务会议，以处理有关事

宜； 

（三） 会议通知书由秘书于开会之 7天前发出； 

（四） 本团团员如要列席常务会议，必须于开会前通知会议主席，并得到

常务理事会的同意后，方能出席会议。 
 

6.6 各会议之法定人数 

（一） 团员常年大会或特别大会，必须有卅人出席方为合法； 

（二） 理事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三） 常务会议必须有一半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为合法； 

（四） 团员常年大会，倘逾开大会时间一小时后，出席人数不符法定人

数，大会主席必须宣布大会流产，而另订日期召开；因流产而重新

召开之会议，无论出席人数多寡，得依议程所列之事项进行会议，

唯不足法定人数之会议，无权修改细则； 
 

6.7 修改细则 

（一） 唯有团员常年大会或特别大会有权修改细则，所有细则的修改必须

先获得大会出席之三分之二的同意，并获得大会堂董事会的批准方

能生效；  

（二） 大会堂董事会于必要时间指示青年团修改本团细则。 

 

6.8 解散 

只有大会堂董事会有权解散本团。 

 

7. 罢免 
7.1  团长罢免 

（一）得由至少二分之一现任理事联署向秘书提出不信任动议。 

（二）不信任动议需明确列明不信任之原因。 

（三） 秘书需在收到不信任动议的 7 天内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30 天内召

开全体理事会议以商讨不信任动议。 

（四）理事会议需给予团长充分的答辩机会以示公正。 

（五）不信任动议投票以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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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信任动议再未送表决前，得由三分之二或以上联署人同意撤销

之。 

（七）同意不信任动议者取得三分之二或以上之票数，即通过初步罢免。

此时，团长可选择自行辞职或提交团员特别大会表决之。 

（八）通过初步罢免将进入罢免正式程序，团长立即暂停职务，其职务将

由署理团长暂代。 

（九）秘书必须在初步罢免通过后 7 天内发函召开团员特别大会，大会必

须在发函的 21 天内召开。 

（十）特别会员大会需给予被提议罢免人充分的答辩机会以示公正。 

（十一） 同意罢免者取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出席团员之票数，即正式通过罢

免案。 

（十二） 被罢免人自罢免案通过时立即解除职务，由署理团长暂代团长之

职，并于 30 天内进行补选投票。 

（十三） 如果团长任期已达 18 个月，则无需重选，则由理事会推选一名

票选理事担任团长至任期届满为止。 

（十四） 不信任动议未通过，在团长任期内，不得以相同之理由再为不信

任动议之原因。 
 

 

本组织细则 第一次修定：1987 年 

 第二次修定：1990 年 

 第三次修定：1992 年 

 第四次修定：1995 年 

 第五次修定：1997 年 

 第六次修改：2001 年 

 第七次修改：2006 年 

 第八次修改：2015 年 
 第九次修改：2018 年 
 

* 需经董事会相关章程修定后才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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